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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 

-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期 程 

自 1 0 2 年 0 1 月 0 1 日 

至 1 0 2 年 1 0 月 3 1 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一、本研究緣起  

(一)丙種建築用地係依區域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使用之住宅

社區用地，台灣地區丙種建築用地共計

78,542,864 m2。新北市全市丙種建築用地有

13,432,643 m2佔台灣地區17%。  

(二)本實證個案新店區小城段係非都市土地丙種

建築用地實施前(69年)即從依山坡地保育條

例施行細則第五條(66.9.30經濟部令發布)及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訂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開發及登記而成之老丙建社區，

其設施用地與土地登記管理存在脫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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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店區小城段住宅社區於91年6月6日納入都

市計畫後，土地標示註銷編定登記，未依原來

使用情形變更，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妾身不明，

造成社區居民抗爭。 

二、本研究的目的  

(一)調查問題產生的根源：瞭解老丙建社區設施土

地登記的困境及調查問題產生的根源。  

(二)找出問題及議題：釐清地政應備文件、使用執

照、買賣契約書、與設施用地登記間之落差，

藉由問卷及訪談調查，找出問題及議題。  

(三)提出課題與因應對策：經由討論，針對社區設

施用登記管理，提出課題與因應對策並說明發

現、貢獻、價值及後續研究。 

方 法 與 過 程 

一、本研究運用之方法有六 

(一)文獻回顧法：蒐集彙整期刊、報紙、政府檔案、

公報、專書等相關論文及法規。 

(二)觀察法：親自到新店區小城段，觀察實際情

況，記錄地形地貌。 

(三)歸納法：就觀察所得內容、原因和方法，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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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和歸納。 

(四)問卷調查法：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獻分析法，

在分析研究的過程中，加以深入分析。 

(五)深度訪談法：針對問卷調查所得成果與社區設

施土地登記通則相比較找出異同之處並進一

步分析，再透過與受訪者(包括社區自救組

織、社區管理委員會、里長等)面對面談話，

以確定問題所在，將欲訴諸調查與釐清的課題

有系統的彙整成為一系列的訪問題題材，進行

訪談。其次，針對值得討論之議題，研擬課題

與因應對策，再透過訪談法找出較具體可行對

策建議。 

(六) 邏輯推理(reasoning of Logic)：應用邏輯

思維法對已知判斷推出合理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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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 

 

 

 

 

 

 

 

研究發現及建議 

一、研究發現：依社區設施土地之法定類別面、標

示登記面、所有權登記面及管理維護面等各個

層面，經問卷調查議題討論之後發現問題如

下： 

(一)社區設施用地劃設無法源依據 

(二)社區設施用地未移轉及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區）所有。 

(三)未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社區設施用地。 

(四)社區設施用地未加以管理維護。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所產生之 

問題、議題與課題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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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標示登記建議：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

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資料送

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變更時亦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 

(二)所有權登記建議：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

登記為公有者，為符管用合一原則，擬變更管

理機關為管轄地方政府，得依上開法令規定，

視土地性質採行無償或有償方式辦理撥用。 

(三)使用權建議：原依已核准山坡地開發計畫或建

築執照所留設之社區設施，當應依原留設範圍

目的及項目，繼續供居民使用，非經整體開

發，不得任意變更。  

(四)管理維護建議：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

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編

列經費，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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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目前使用中的社區設施土地，因未於土

地登記簿之標示部記載為該社區之設施用地，使用管理欠缺物

權登記及明確土地標示登記之依據，造成社區設施土地發生產

權糾紛，導致使用管理及社區居住生活品質產生問題。 

目前發生新店區小城段社區因前面道路開通退縮興建社

區大門被視為違章而拆除，以及鴻禧山莊社區道路因土地所有

權人不開放而發生出入道路受阻等，即是因社區公共設施用地

之產權及土地標示登記不全所致。 

故本研究旨在研究目前老丙建及丙建社區社區公共設施

相關登記規範，期對社區設施土地之登記管理，提出解決問題

之構想策略及合理可行之建議，希冀為將來法令制定以及實務

操作之參考。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萌生研究心境之緣起、動機、

目的，第二節為研究範圍與內容，第三節為研究步驟、方法、

流程，第四節為關鍵名詞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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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緣起、動機、目的 

本節為研究緣起、動機、目的說明如下： 

一、研究緣起 

(一)丙種建築用地係依區域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編定使用之住宅社區用地，台灣地區丙種建

築用地共計 78,542,864 m2。新北市全市丙種建築用地有

13,432,643 m2佔台灣地區 17%。  

(二)本實證個案小城段係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實施前(69

年)即從依山坡地保育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66.9.30 經濟

部令發布)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訂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開發及登記而成之老丙建社區，其設施用地

與土地登記管理存在脫節現象。  

(三)新店區小城段住宅社區於 91年 6月 6日納入都市計畫後，

土地標示註銷編定登記，未依原來使用情形變更，社區設

施土地登記妾身不明，造成社區居民抗爭。 

二、研究動機  

本研究因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不周全造成社區居民在使用

管理上的困難問題，因此問題與研究題目符合本人工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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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對登記資料之取得與掌握土地登記問題，而引發對社區設施

土地標示登記作業進行調查行為力量和念頭之動機為：  

(一)社區設施土地在機關計畫書圖之記載與社區設施土地在土

地登記簿之記載為何？ 

社區設施土地在機關計畫書圖之記載與社區設施土地

在土地登記簿之記載為何如何銜接？未列入章程之部分目

前為綠地之土地實際為何種類之設施用地？ 

(二)開發商在開發後交易時，在銷售廣告、買賣契約書對社區

設施之承諾為何？ 哪些社區設施土地應列入登記管理？ 

移轉前建商銷售廣告常以「使用面積」「銷售面積」

「受益面積」等、、非法定名詞，加上樣品屋與實品屋的

銷售方式易混淆市場消費者作促銷手段，建物依據使用執

照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並將產權移轉與消費者，即完成

契約手續，造成大眾對建築物的內容認知並不一致，且於

建築使用執照中亦無能得知各單位面積與用途規範？ 

(三)老丙建社區開發後，社區設施土地之土地標示登記為何？

其納都市計畫後又如何變更登記？ 

開發商取得老丙建開發山坡地，取得建築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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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申請辦理接通自來水、電力等，其尚未達成能移

交公共設施土地之際，已依據使用執照辦理建物第一次登

記，並將產權移轉與消費者，對於社區設施土地並未在土

地標示部註記為設施用地，即完成契約程序；開發商交易

之社區設施面積與地政法規登記面積不相同，也由於用途

別與使用方式不同而產生歧異，在土地標示登記簿上難以

判別，導致之糾紛繁多，研究問題之根源，實有其方要。

此現象形成公示資訊與現況不符的關係，應有檢討之必要

性。 

 (四)暸解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相關土地使用及土地登

記法規如何銜接管理？  

暸解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之總登記及變更登記，在民

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及

登記作業流程在土地登記審查手冊之規定，暸解辦理建物

第一次登記時，其所分配之土地在建管機關與地政機關登

記作業移轉時之規定。 

三、研究目的 

在同一建築使用執照中，每一宗土地之所有權人和每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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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建物所有權人所擁有的不僅是單一所有權，同時共同享有社

區設施土地之產權；惟開發業者在交易時，銷售廣告常以「使

用面積」「銷售面積」「受益面積」等非法定義名詞引導，加

上樣品屋與實品屋的銷售方式易混淆市場消費者，造成大眾對

建築物的內容認知並不一致。特別是從建築使用執照中亦無能

得知各社區設施土地單位面積與用途規範。故本研究將對建築

物興建完成後之土地標示登記議題予以研究。基於前文之研究

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見圖1-2)： 

(一)釐清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在開發計畫與土地標示登記管理

權責分工之困境。 

由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所核可其容積與項目應與土地

登記規則趨於一致，其功能可簡化使用項目或名稱不一致

的情形，以導正模糊解釋之現象。亦即，建蔽率許可面積

應等同土地標示登記之總面積。 

 
圖 1-1  研究目的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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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清地政登備文件、使用執照、買賣契約書、與土地標示

登記間之落差問題，藉由問卷調查結果，找出議題及課題。 

釐清使用執照與土地標示登記間之落差問題，暸解老

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之配置情形為何？ 

因建築使用執照與土地標示登記由面積計算的不一，

使得社區設施土地與私有物權所載關係脫節，導致使用範

圍疑異、變更施工的普遍情形，對於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制

度是一大斲傷，使用管理與產權間造成的問題，從而檢視

規範差異之議題，並趨近改善之可行性。 

藉由調查結果，找出議題及課題構想，提出可行之改

善對策：期社區設施土地在建築使用執照與社區設施土地

之土地登記制度，公示資訊清晰，降低交易糾紛，提出社

區設施土地與土地標示登記作業一元化為改善對策。 

(三)經由課題與因應對策檢討，針對社區設施土地使用管理及

土地標示登記相關法規，提出修正方向。  

目前使用管理是否須配套作修正？經由課題與因應對

策檢討提出修正方向。 

暸解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之總登記及變更登記，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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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及

登記作業流程在土地登記審查手冊之規定，暸解辦理建物

第一次登記時，其所分配之土地在建管機關與地政機關登

記作業移轉時之規定。 

四、研究動機、目的對照 

針對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作研究，以瞭解實際使用屋

頂層之需求、滿意度情況以及管理問題，遂產生本研究的動機

與目的的概念(詳表1-2)所示： 

表1-1  研究動機與目的對照表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動機有三點 

(一)困境問題為何：社區設施土地在

計畫書圖及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困

境問題為何？ 

(二)因果為何：從老丙建社區開發過

程中，研究社區設施用登記機關、

建築業者、所有權人三者與設施用

地登記的因果為何？ 

(三)改善方式為何：如何改善老丙建

社區設施土地的相關法令？ 

本研究的目的三點 

(一)調查問題產生的根源：瞭解老丙

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的困境及

調查問題產生的根源。  

(二)找出問題及議題：釐清地政應備

文件、使用執照、買賣契約書、

與設施用地登記間之落差，藉由

問卷及訪談調查，找出問題及議

題。  

(三)提出課題與因應對策：經由討

論，針對社區設施用登記管理，

提出課題與因應對策並說明發

現、貢獻、價值及後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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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緣起、動機、目的架構圖 

依據研究緣起、研究動機說明本研究之主旨為新店區小城

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後，本研究具體的目標為對新店區

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所產生之問題與課題(概念)衍生關

係(見圖1-3)所示： 

 

第二節  範圍、內容 

本節研究範圍與內容範圍著重於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

及管理登記，內容則著重於社區所有權登記及使用權之變動情形說明

如下： 

一、研究範圍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以社區開發後，社區

居民共同使用之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之標示登記為

研究對象，並就上地所有人、使用人、相關的法令等三個部分

說明，研究對象範圍、時間範圍、空間範圍如下： 

(一)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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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店區小城段內之活動中心、服務中心、游泳池

二處(上游泳池、下游泳池)、網球場、溜冰場、法定空地、

公園二處(僑仁公園、僑愛公園)、原野遊樂場、籃球場二

處(僑義籃球場、僑愛籃球場)等十二項社區設施土地。 

 

(二)時間範圍 

本研究調查新店區小城段社區於民國 68年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開挖、整地、施工及編定之丙種建築用地，

並依 72年「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92年修正為山坡

地建築管理辦法)，取得建照開發建築迄今。 

(三)調查範圍 

1、社區設施登記之範圍。 

2、社區設施之法定類別。 

3、土地標示登記。 

圖 1-2  研究時間範圍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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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權移轉登記。 

5、變更登記。 

6、社區設施管理維護： 

(四)法規範圍 

就實務面之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都市

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等法規找出社區設施開發之相關依

據及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之相關法規。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內容有五點： 

(一)舉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事與用論之基礎研究。 

(二)論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問題類型相關文獻彙整  

(三)實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法令暨現況問題分析。 

(四)驗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使用管理問題產生原因及深度訪

談問卷設計與議題分析。 

(五)見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關課題研擬合理對策並提出發

現、貢獻、價值及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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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探步驟、方法、流程 

本研究首先就相關文獻及現況進行整理分析，研究現階段社區設

施土地登記相關資訊與問題，歸納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所面臨的課

題，運用調查找出可行的改善對策，本研究步驟與方法如下：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分成五階段如下： 

（一）確立研究的主題與目的。 

（二）進行相關法令文獻蒐集，並研析與研究，找出社區設施

土地登記之規律。 

（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變更登記，所面臨現況與問題，並

由問題之因素歸納出議題。 

（四）透過實證調查整理議題與研析課題，提出因應對策與改

善目標，最後透過深入訪談找出較具體可行對策建議。 

（五）依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運用文獻回顧法、歸納法、觀察法、深度訪談法、

問卷調查法，進行蒐集彙整期刊、報紙、政府檔案、公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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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相關論文及法規。 

(一)文獻回顧法：蒐集彙整期刊、報紙、政府檔、公報、專書

等相關論文及法規。 

(二)觀察法：親自到新店區小城段，觀察實際情況，記錄實況。 

(三)歸納法：就觀察所得內容、原因和方法進行分析和歸納。 

(四)問卷調查法：設計問卷並針對社區居民進行問卷調查。 

(五)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所得之成果與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通

則相比較找出異同之處並進一步分析，將欲訴諸調查與釐

清的課題有系統的彙整成為一系列的訪問題題材進行訪

談，再透過與受訪者(包括業界、政府機關、學者等)面對

面訪談，以確定問題所在針對值得討論之議題，研擬課題

與因應對策，找出較具體可行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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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方法對照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範圍、內容、方法、步驟之說明後，

繪製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對照表(詳表1-3)所示： 

表 1-2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對照表 

研究步驟 研究項目內容 操作方法 說明 

1 
確立研究主

題及步驟 

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法 

觀察法 

歸納法 

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 

建構研究內容之關係 

尋找適合之研究方法 

界定研究空間時間理論 

確立研究範圍與內容 

確立研究步驟、方法、

流程 

研究架構之建立 

2 

文獻回顧與

研究架構之

建立 

相關管理機制及發展

沿革 文獻回顧法 

觀察法 

歸納法  

蒐集相關理論書籍、學

術論文及研討會資訊，

整理研究心得，運用公

部登記資料，轉化為本

研究應用工具。 

相關法規研究 

相關研究論文研究 

綜合論述 

3 
現況發展與

問題分析 

實證案例之說明 

文獻回顧法 

觀察法 

歸納法 

問卷調查法 

實務觀察及文件資料歸

納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

的問題和議題。 

從法規面與實務面確立

行政程序之關係，利用

問卷調查歸納議題。  

調查架構與調查計畫

建立 

問卷設計 

調查結果整理 

4 
建立操作原

則模式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文獻回顧法 

歸納法 

邏輯推理法 

深度訪談法 

藉由登記公信力之發展

及主張，提出社區設施

土地登記之改善對策，

組構操作之一元化模

式，並藉由深度訪談之

共識分析課題。 

問題歸納與議題整理 

課題整理及統計 

因應對策 

5 結論與建議 

發現  

歸納法 

邏輯推理法 

達成對應研究目的之具

體成果，並針對研究發

現與不足處提出後續研

究之建議。 

貢獻 

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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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內容及研究驟、方法，

擬定本研究流程架構(見圖1-4)所示： 

 

 

 

 

 

 

 

 

 

 

 

 

 

文 

獻 

回 

顧 

圖 1-3  研究流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建立研究理論架構 

進行案例調查 

問題分析與議題討論 

尋找課題、研擬對策 

 

發現、貢獻、價值 

研究範圍、內容、方法 

社區設施用地土地

登記管理 

登記管理 

相關法令政策 

登記管理 

相關論文探討 

 

問卷設計及調查作業計畫 

調查樣本選定 

問卷調查之執行 

問卷調查結果 

整理及統計 

深入訪談 

提出課題與對策 

差

異

分

析

比

較 

 

社區設施用地土地登記管理原則 

研究緣起、動機、目的 
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五
章 

結
論 

第
四
章 

課
題
與
對
策
分
析 

第
三
章 

現
況
調
查 

第
二
章 

文
獻
回
顧 

起
證 

見
證 

驗
證 
實
證 

論
證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15 
 

第四節  關鍵名詞界定 

本節說明丙建與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土地標示登記關鍵名詞

之界定。 

一、丙建與老丙建 

丙建與老丙有所不同，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丙建：係指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之丙種建築

用地。 

(二)老丙建：係指依在「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發佈實施(民

國 72 年)前，非都市山坡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行

細則第十二條檢具山坡地開挖整地計畫書，向縣（市）政

府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申請水土保持施工，經施工完成查驗

合格，取得水土保持合格證明，即可向地政機關申請變更

編定之丙種建築用地。 

二、社區設施土地 

說明公共設施用地、鄰里性公共設施、社區公共設施土

地、社區設施土地。 

(一)公共設施用地：即社區的共用部分，其使用管理辦法可經

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進行議決並納入社區規約，俾使全體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16 
 

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守。 

(二)鄰里性公共設施：依施鴻志（1986）鄰里性社區設施係指

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職)、兒童遊樂場、小型公

園、小型運動場、鄰里道路、消防站、加油站、集會堂、

衛生站、零售市場、體育館、游泳池、小型圖書館、社會

活動中心、郵政支局、分駐所、廣場、綠地、防空設施、

停車場。可依社區設施土地服務範圍及依社區設施土地服

務功能分類。 

(三)社區公共設施土地：依據內政部頒定社區公共設施土地檢

討標準表，係指兒童遊戲場、公園、閭鄰公園、社區公園、

零售市場、批發市場、停車場、道路、綠地、、、。 

(四)社區設施土地：本研究所指社區設施土地係指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以外供公社區居民使用之設施用地，因實證案例範

圍侷限於新店區小城段，依新店區小城段規約之社區設施

土地界定，係屬於「鄰里（社區）性社區設施土地」。 

三、土地標示登記1

先說明土地登記及土地總登記，進一步說明土地標示登記

及標示變更登記。 

 

                                                 
1、資料來源：參考內政部編印，2011，《土地登記審查手冊》p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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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登記：土地登記係地政機關依法定程序，將應登記之

事項，包括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之標示、

所有權及他項權利之取得、設定、信託、喪失及變更情形

登錄於地籍資料庫或登載於特定之冊籍，以確定並保障權

利之歸屬與權利狀態而公示於第三人，並藉以管理地籍、

課徵土地稅賦及推行土地政策之行政行為，土地登記分為

總登記、標示變更登記、所有權變更登記、他項權利登記、

時效取得土地權利登記、繼承登記、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更正登記及限制登記、塗銷登記及消滅登記、其他登記，

本研究僅研究新店區小城段相關之社區設施土地總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所有權變更登記。 

(二)總登記：包括土地總登記、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土地

所有權回復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三)土地標示登記：土地標示登記乃指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

部，標明、揭示土地客觀狀態之記載於;土地標示登記之內

容為土地之地段、地號、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地目、面

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公告現值、其他登記事項。 

(四)標示變更登記：土地總登記後，因分割、合併、增減、地

目變更及其他標示之變更，應為標示變更登記（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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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85條）。土地總登記後，因分割、合併、增減、地

目變更及其他標示之變更，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標示變更

所為之登記，如分割、合併、界址調整、滅失、回復、地

目變更、面積增減、建物門牌變更、建物基地號變更、土

地使用分區及編定類別之變更、土地重劃、地籍圖重測確

定、權利變換登記等。 

綜上，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地

類別，為本研究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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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先陳述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概述及其發展沿革，繼而研究討社區設

施土地登記相關法制、相關研究論文、找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通則或

通則。 

本文以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關係圖說明

社區設施土地種類。 

第一節  社區公共設施及其用地配置發展沿革 

一、社區公共設施用地之定義 

公共設施 (Public facilities)，是指為市民提供公共服

務產品的各種公共性、服務性設施。公共設施是為服務居民，

滿足居民生活之所需而配置，又稱為服務設施；公共設施以往

多由政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並投資開發，近年因政策的開放與

觀念的更新，由政府獎勵並監督、輔導民間業者投資公共設施

之建設與營運管理亦成為另一種新的趨勢。 

(一)公共設施2

政府為了維持居民生活和地方發展的正常運作，而投

資興辦以供民眾使用的設備和服務。如公園、學校、道路

等。 

(Public facilities) 

                                                 
2、資料來源：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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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公共設施：都市公共設施管理對都市中為都市生

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項都市設施進行合理

的安排部署事情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2、社區公共設施：社區公共設施，即社區的共用部分，

其使用管理辦法可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進行議決並

納入社區規約，俾使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守。 

3、新店區小城段規約之公共設施界定：政府或本社區為

維持社區居民生活及地方(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發展，

或基於地方公眾使用的設備和服務，如道路、公園、

綠地、游泳池、各種運動場所、服務中心、活動中心

等的正常運作，而投資興辦以供社區居民之服務設施。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管理委員會規約)。  

(二)公共設施分類 

可依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及依公共設施服務功能分類

(詳表 2-1)所示： 

1、依其服務範圍分類3

                                                 
3、資料來源：參考施鴻志，1986，《區域性公共設施之區位與建設區域性公共設施區位與建設》。

國建會區域發展組論文。 

：是依據都市階層的之概念產生，

分類的標準是基於人類的活動形式受到距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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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距離會產生不同的活動類型。可將公共設施分

為鄰里（社區）性公共設施、全市性公共設施、區域

性公共設施以及國際性公共設施等類。 

(1)鄰里（社區）性公共設施：如鄰里性公共設施是步

行可到達距離內之公共設施，這類設施是因應居民

生活中經常性的活動需求所產生，如中小學、幼稚

園、市場等。 

(2)全市性公共設施：其服務範圍較鄰里性公共設施

廣，包括多個鄰里所形成的共同需要或行政區層級

以至全市層級之公共設施均包括在內，如圖書館、

加油站、市鎮公園等。 

(3)區域性公共設施：其服務更大的生活圈範圍，包括

電力設備、大學學院等。 

(4)國際性公共設施：為因應國際人士往來之活動需要

產生，如國際觀光旅館、國際通訊網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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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依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分類表 

範
圍 

項       目 

國
際
性 

大學、研究所、大型區域公園、動物園、博物館、大型圖書館、音
樂廳、藝術館、民用航空站、捷運系統、療養院、學校、大型體育
館、醫療中心、專科醫院、焚化爐、植物園、縣級以上政府機關、
監理站(處)、警察局、名勝古蹟、高爾夫球場、高速公路、鐵路、
省道、電力系統。 

區
域
性 

專科學校、大型市鎮公園、綜合體育場、體育場、大眾運輸系統、
文化活動中心、煤氣供應系統、綜合醫院、批發市場、殯儀館、火
葬場、觀光服務設施、綜合醫院(分院)、圖書館、社教館、農產運
銷中心、綜合運動場、警察分局、縣道、公墓、屠宰場、垃圾處理
設施。 

全
市
性 

高中(職)、市鎮公園、市鎮道路、污水處理設施、集貨場、醫院、
圖書館、社教館、綜合運動場、郵局、電信局、派出所、變電所、
文化中心、地方政府機關、民眾服務站、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農會、鄉道、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 

鄰
里
性 

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職)、兒童遊樂場、小型公園、小型
運動場、鄰里道路、消防站、加油站、集會堂、衛生站、零售市場、
體育館、游泳池、小型圖書館、社會活動中心、郵政支局、分駐所、
廣場、綠地、防空設施、停車場。 

資料來源：參考施鴻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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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服務功能分類4

 

：如提供行政服務之行政設施、提供

休閒服務之遊憩設施等。公共設施項目，以服務功能

及服務範圍作為分類系統(見圖 2-1)所示：  

                                                 
4、資料來源：參考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本研究繪製。 

圖 2-1  公共設施分類(依服務功能分類)圖 

資料來源：參考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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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設置標準之公共設施用地 (詳表 2-2)所示：  

項目 設置標準 

兒童遊戲
場 

以每千人○‧○八公頃為準，每處最小面積○‧一公頃。 

公園 包括閭鄰公園及社區公園。 

閭鄰公園 
閭鄰公園按閭鄰單位設置，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一處。
其面積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但閭鄰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小
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 

社區公園 

社區公園在十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四公頃，人
口在一萬人以下，且其外圍為空曠之山林或農地得免設置：  

1、五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一五公頃為準。  
2、五萬至十萬人口者，超過五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一七五

公頃為準。  
3、十萬至二十萬人口者，超過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二公

頃為準。  
4、二十萬至五十萬人口者，超過二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

二二公頃為準。  
5、五十萬人口以上者，超過五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二五公

頃為準。 

體育場 

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其面積之二分之一，可併入公園面積
計算：  

1、三萬人口以下者，得利用學校之運動場，可免設體育場所。  
2、三萬至十萬人口者，以每千人○‧○八公頃為準，最小面積為

三公頃。  
3、十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七公頃為準。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1、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
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
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  

2、檢討原則： 
(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

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 
(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

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 
(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 
3、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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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內政部頒定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表 (續 2/2) 

學 

校 

高 級 中
學 

高 職 學
校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面積。 

市 

場 

零 售 市
場 

以每一閭鄰單位設置一處為原則。但都市計畫書內述明無須設置
者，得免設置。 

批 發 市
場 

按實際需要 

  機    關 按實際需要 

 停 車 場 停車場用地面積應依各都市計畫地區之社會經濟發展、交通運輸
狀況、車輛持有率預測、該地區建物停車空間供需情況及土地使
用種類檢討規劃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之停車需求。  
2、商業區：  

（1）一萬人口以下者，以不低於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八為準。  

（2）超過一萬至十萬人口者，以不低於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
為準。  

（3）超過十萬人口者，以不低於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二為準。 

  道    路 道路用地按交通量、道路設計標準。  

  綠    地 綠地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按實際需要檢
討之。 

污水(垃圾)
處理廠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或垃圾處理場（廠）用地應配合污水下水道系
統、垃圾焚化廠或衛生掩埋場之興建計畫及期程，於適當地點檢
討劃設之。 

資料來源：參考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98.10.23台
內營字第 0980810139號令修正。 

綜上，本研究範圍侷限於新店區小城段之公共設施，依新店區

小城段規約之公共設施界定，係屬於「鄰里（社區）性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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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設施土地之設置種類 

以下先說明都市公共設施及用地之配置，進一步說明地政

所定社區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及登記。 

(一)都市公共設施及用地之配置 

說明社區設施土地設置、社區設施土地設置依據、遊

樂場所等之布置、公共設施之配

置相關法規。 

1、都市地區社區公共設施之設

置：依都市計畫法第 42條，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

實際情況，分別設置下列公

共設施用地： 

(1)道路、公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

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

埠用地。  

(2)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

及機關用地。  

 
圖 2-2 

都市計畫用地用途顏色圖 

資料來：全國房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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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

地。  

(4)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5)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

地。 

2、公共設施用地之之設置：依都市計畫法第 43條，都公

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

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

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 

3、遊樂場所等之布置：依都市計畫法第 45條，公園、體

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

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4、公共設施之配置：依都市計畫法第 46條，中小學校、

社教場所、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所、

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

形適當配置之。 

5、都依據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12點第 2項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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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應依下列規定編製：說明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圖應表

明事項(見圖 2-2)所示： 

(1)主要土地使用分區。 

A、住宅區。         

B、商業區。 

C、工業區。        

D、農業區。 

E、其他分區。 

(2)交通運輸系統： 

A、主要道路系統。   

B、其他有關交通設施。 

(3)主要公共設施用地： 

A、學校。           

B、大型公園。 

C、批發市場。       

D、其他供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 

6、都依據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14點第 2項細部計畫

圖至少應表明下列事項：說明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圖應

表明事項。 

(1)主要計畫已決定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各項公共設施。 

(2)道路系統。 

A、主要計畫所定之主要及次要道路。 

B、出入道路。 

C、人行步道。 

(3)細部計畫內增設之小型公共設施： 

A、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遊憩場) 。 

B、市場。 

C、其他地區性之公共設施。 

(4)其他實質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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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政單位規定之配置及登記 

地政單位規定之配置及登記(詳表 2-3)所示： 

表 2-3  地政所定社區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及登記表 (1/2) 

法令明稱 社區設施土地名
稱 

所有權登記 土地標
示登記 

管理機關(構) 

地
政
法
規 

平均地權
條例(§
55.2) 

道路、溝渠、公
園、綠地、兒童
遊戲場、廣場、
停車場、體育場
所、國民學校等
社區設施土地。 

登記為直轄市、
縣（市）或鄉
（鎮、市）有。 

_ 

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 

市地重劃
(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 
§50) 

公共設施用地及
抵費地。 

所有權登記為直
轄市或縣（市）
有。 

_ 

直轄市、縣(市)
有 

區段徵收
條例(§44) 

道路、溝渠、公
園、綠地、兒童
遊樂場、廣場、
停車場、體育場
所及國民學校用
地。 

無償登記為當地
直轄市有、縣
（市）有或鄉
（鎮、市）有。 

_ 

由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選擇以作價
或領回土地方式
直接撥供區段徵
收主管機關統籌
處理。 

計
畫
法
規 

區域計畫
法及其施
行細則 (§
15-3) 

區域公共設施。 各該直轄市、縣 
(市) 有或鄉、鎮 
(市) 有。 _ 

內政部-地政司
主辦。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地政
單位主辦。 

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

範(§5) 

停車場、綠地、

廣場、通路、臨

棟間隔等應做整

體規劃。 

各該直轄市、縣

（市）有及鄉

（鎮、市）有。 
_ _ 

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

制規則(§

25) 

公共設施土地(§

25) 

該管直轄市、縣 

(市) 有或鄉 

(鎮、市) 有。 

_ 

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有 

加註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6)。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26、§30)。 

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  

公共服務設施及

公用事業設施(§

18) 

_ _ _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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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其他地政所定社區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表 (續 2/2) 

計

畫

法

規 

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依

都計法§15) 

學校用地、大型

公園、批發市場

及供作全部計畫

地區範圍使用之

公共設施用地。 

_ _ _ 

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依

都計法§22

一項 6.7

款) 

道路系統、鄰里

性公共設施用

地、地區性之公

共設施 

_ _ _ 

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審議

原則(§11) 
_ _ _ _ 

其

他

法

規 

產業創新條

例(51)(內

授中辦地字

第

1016041194

號) 

社區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及公共建

築物與設施 

所有權登記為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

（市）有 

_ 

管理機關為該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註記登記為「本標的出售、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時，應取得工

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相關法規。 

綜上，社區法定公共設施種類繁多、名稱不一，原則可區分為都

市公共設施和鄰里性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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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機制 

首先說明社區設施土地之設置、非都市土地法規、都市土地法規、

土地標示登記管理法規，進而說明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

記管理關係，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 

一、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法規體系 

說明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法規體系(見圖2-3) 所示：。 

 

 

 

 

 

 

 

 

 

 

 

建照執照 

建築竣工 
使用執照 

會同機關：地政、農業、

目的事業(都外 8) 

社區設

施用

地：  

(一) 

道路、公

園、綠

地、廣

場、兒童

遊樂

場、停車

場所。  

(二) 

其他公

共設施

用地。 

(都

§42)。 

 

水電供應 建物測量 

建物(土地) 

總登記 

1.竣工平面圖 

2.使用執照 

3.配置圖 

 
產權變更登記 

室內裝修 

進住使用 

圖 2-3  社區設施土地管理法規體系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各法令繪製而成 

獲准開發許可證 

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

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

證(非都§23) 

 

土地分割、移轉予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切結及
提供公共設施保證金(開
發影響費、土地代金、回
饋金)(區§15-3、平
55-2、非§ 23、26、都臨 8、
新開 8、都 27-1) 

變更編定：土地登記機關

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

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

目(非都§26) 

不得移轉設定予特定人

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

之特定人(公寓§58) 

展

期 

檢送公共(安
全) 
計畫書、完成公
共設施(都外§
7、區§15-3) 

獎勵(更獎 5) 

山坡地開挖整地(水保細) 

計劃書、設施 (山開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7%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7%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7%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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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機關 

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分為中央主管機關管理、地方主

管機關管理、中央和地方機關共同管理茲敘述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管理 

抵費地，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0條，其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者，抵費地登記為國有。前項經抵充或列為共同負

擔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其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者，抵費

地管理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二)地方主管機關管理 

1、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0條：重劃區內經抵充或列為共

同負擔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抵費地，登記為直轄市

或縣 (市) 有，前項經抵充或列為共同負擔取得之公

共設施用地，管理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抵

費地管理機關為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2、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第 38條：重

劃區共同負擔及抵充之公共設施用地，登記為直轄市

或縣 (市) 有，管理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3、工業區移交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管辦法第 4 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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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業區移交接管之範圍，包括區內之公共設施用

地、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或使用權。 

(三)中央和地方機關共同管理 

以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說明公共設施中央和地方共同

管理。 

1、產業園區之管理機構代管：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其公共設施用地

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由該產業園區之管理機構代管。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開發之產

業園區，其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經濟部。

但社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其所

有權登記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有，管理機關

為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3、各該管理機構：公民營事業開發之產業園區，其公共

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應無償移轉

登記予各該管理機構。 

4、但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係供不特定對象

使用或屬社區範圍內者，其所有權應登記為所在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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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有，並由該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管理。 

5、租售、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前項公民營事業移轉

登記所有權予各該管理機構後，該公共設施用地或公

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租售、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非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不生效力。 

綜上，中央主管機關，易於集中現有資金，對城市公

共設施進行重點維護。地方主管機關，易於對公共設施的

日常維護。中央和地方機關共同管理，兼備兩者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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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作業實務 

先說明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進而說明

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圖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 

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研究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記載 (詳表2-4)所示： 

表 2-4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表 

(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5點，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之類別： 

1.特定農業區 

2.一般農業區 

3.工業區 

4.鄉村區 

5.森林區 

6.山坡地保育區 

7.風景區 

8.國家公園區 

9.河川區 

10.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

區 

(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8點，非都市土地

各種使用地之分類如下： 

1.甲種建築用地 

2.乙種建築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4.丁種建築用地 

5.農牧用地 

6.林業用地 

7.養殖用地 

8.鹽業用地 

9.礦業用地 10.窯業用地 

11.交通用地 

12.水利用地 

13.遊憩用地 

14.古蹟保存用地 

15.生態保護用地 

16.國土保安用地 

17.墳墓用地 

18.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土地標示登記

 

1.登記日期、登記原因。 

2.地目及等則。 

3.面積：記載該宗土地的面積。 

4.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5.公告現值。 

6.地上建物建號。7.其他登記事項。 

資料來：參考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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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圖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討論 

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欄位資料為空白者，即屬於都市土

地(詳表2-5)所示： 

表 2-5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與土地登記管理關係表 

(一)都依據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12點第 2項主要計畫圖應依下列規定編製： 

至少應表明下列事項： 

1、主要土地使用分區。

（1）住宅區。 

（2）商業區。 

（3）工業區。 

（4）農業區。 

（5）其他分區。 

 2、交通運輸系統： 

（1）主要道路系統。 

（2）其他有關交通設施。 

  

3、主要公共設施用地： 

（1）學校。 

（2）大型公園。 

（3）批發市場。 

（4）其他。 

(二)都依據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14點第 2項細部計畫圖至少應表明下列事

項： 

1、主要計畫已決定之土

地使用分區及各項公共

設施。 

2、道路系統。 

（1）主要計畫所定之主

要及次要道路。 

（2）出入道路。 

（3）人行步道。 

3、細部計畫內增設之小型

公共設施： 

（1）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

遊憩場) 。 

（2）市場。 

（3）其他地區性之公共設

施。 

4、其他實質發展計畫。 

土地標示登記 

1.登記日期、登記原因。 

2.地目及等則。 

3.面積：記載該宗土地的面積。 

4.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空白) 

5.公告現值。 

6.地上建物建號。7.其他登記事項。 

資料來：參考都依據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繪製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37 
 

綜上，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對

於這個欄位資料，可提供使用方式各有不同。 

(一)非都市土地 

該欄位有資料記載，則該宗土地為非都市土地，例如：

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代表

的是這塊土地只能提供農牧相關使用。 

(二)都市土地 

該欄位無資料記載，記載的是土地依法可供使用的方

式。如果這個欄位資料為空白的話，即屬於都市土地，其

詳細資料，需檢附地籍圖正本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方可確定。 

三、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相關限制或禁止、權屬登記、稅捐減免

相關法規 

說明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關限制或禁止、權屬登記、稅捐

減免相關法規如下： 

(一) 公共設施變更使用之限制或禁止規定 

有關公共設施變更使用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詳表2-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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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公共設施變更使用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表 

都

市

公

共

設

施 

法規名稱 規定 限制或禁止項目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第

2條：  

多 目 標 使 用

時，不得影響原

規劃設置公共

設施之機能。 

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時，不得影響原

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並注意維護景

觀、環境安寧、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順暢。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第

2-1條：  

排水逕流量不

得超出興建前

之排水逕流量。 

公共設施用地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如為新建

案件者，其興建後之排水逕流量不得超出興

建前之排水逕流量。 

社

區

公

共

設

施 

建築法第 68 

條 

承造人在建築

物施工中，不得

損及道路，溝渠

等公共設施。 

承造人在建築物施工中，不得損及道路，溝

渠等公共設施；如必須損壞時，應先申報各

該主管機關核准，並規定施工期間之維護標

準與責任，及損壞原因消失後之修復責任與

期限，始得進行該部分工程。前項損壞部分，

應在損壞原因消失後即予修復 

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58 條 

不得將共用部

分，讓售於特定

人或為區分所

有權人以外之

特定人。 

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理銷售。公寓大

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不得將共用部分，

包含法定空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避

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

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害

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 

實施都市計畫

以外地區建築

物管理辦法第

7條 

應檢送公共設

施及安全設施

計畫。山坡地

者，應檢具水土

保持計畫。 

申請建造執照時，應同時檢送公共設施及安

全設施計畫。公共設施及安全設施計畫，包

括道路、水電、雨水及污水排洩等設施。其

為山坡地者，應檢具水土保持計畫。但坡度

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時，得限制建築。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法規彙整而成 

綜上，非都市土地於土地登記簿有記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類別，但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圖則無記載，社區設施土地之為社

區居民之共用部分，應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

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害區

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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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公共設施登記法規規定 

社區公共設施登記法規彙整 (詳表 2-7)所示：  

表 2-7  社區公共設施登記法規彙整表 (1/3) 

法規名稱 規定 內容摘要 
平均地權條
例第 55-2 
條 

無償登記 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
所、國民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
鄉（鎮、市）有。 

區域計畫法
第15-3條 

辦理分區或
用地變更前
應完成 

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前，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
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 (市) 有或鄉、鎮 (市) 有，並向直
轄市、縣 (市) 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
設施之用；該開發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
則第23條第
一項 

公共設施用
地移轉 

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一年內申請水土
保持施工許可證或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以從事區內整地排
水及公共設施用地整地等工程，並於工程完成，經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查驗合格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申請人應辦理
相關公共設施用地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始得申請辦理變更編定為允許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但開發案件因故未能於期限內申請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整地
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每次
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二次為限；逾期未申請者，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原許可失其效力。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
則第23條第
二項 

應切結及提
供公共設施
興建保證金 

第一項相關公共設施用地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時，應切結及提供公共設施興建保證金，並應依
核定開發計畫之公共設施分期計畫，於申請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
完成，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驗合格，移轉予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但公共設施之捐贈及完成時
間，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應移轉登記為鄉（鎮、市）有之公共設施，鄉（鎮、市）公
所應派員會同查驗。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
則第26條 

繳交開發影
響費、土地
代金或回饋
金應先移轉
登記 

申請人於非都市土地開發依相關規定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
影響費、捐贈土地或繳交土地代金或回饋金時，應先完成捐贈之
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分割、移轉登記，並繳交開發影響費、土
地代金或回饋金後，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辦理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登記，並函請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
標示部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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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社區公共設施登記法規彙整表 (續 2/3) 

法規名稱 規定 內容摘要 

都市計畫私有

公共設施保留

地與公有非公

用土地交換辦

法第 4條 

不得與公有

非公用土地

辦理交換情

形：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與公有非公用

土地辦理交換：                                                            

一、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開發許可等

整體開發方式取得。 

二、已設定他項權利。 

三、出租、出借、被占用、限制登記或有產權糾紛情形。 

四、已興建臨時建築使用。 

五、持有年限未滿十年。 

都市計畫法第

56條 

捐獻獎勵 私人或團體興修完成之公共設施，自願將該項公共設施及土

地捐獻政府者，應登記為該市、鄉、鎮、縣轄市所有，並由

各該市、鄉、鎮、縣轄市負責維護修理，並予獎勵。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臨

時建築使用辦

法第 8條 

公共設施保

留地臨時建

築 

第一項開發影響費之徵收，於都市土地準用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臨時建築，須具備申請書，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使用同

意書或土地租賃契約，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申領臨時建築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新市鎮開發條

例第 8條 

無償登記 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廣場、停

車場、國民學校用地，於新市鎮開發完成後，無償登記為當

地直轄市、縣 (市) 有。 

實施都市計畫

以外地區建築

物管理辦法第

8條 

應檢具文件

及會同機關 

起造人依第三條規定申請興建學校、工廠、交通或其他公共

設施之建築物，應檢具建設計畫，連同建築基地之土地登記

總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專案報請縣 (市) 地政主管機關會

同農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依建築法規定申請建造

執照。 

都市計畫法第

27-1條 

提供或捐贈

公共設施用

地予當地政

府。 

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

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

予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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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社區公共設施登記法規彙整表 (續 3/3) 

法規名稱 規定 內容摘要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30條三、六項 

事業計畫變

更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於原使用分區內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

或因興辦事業計畫變更，達第十一條規定規模，足以影響原

土地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除毋需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

更外，準用第三章有關土地變更規定程序辦理。函請土地登

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30條四、六項 

事業未計畫

變更 

但依規定需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或徵得其同意者，

應從其規定辦理。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興辦事業

計畫，得視實際需要，訂定審查作業要點。函請土地登記機

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30條五項 

核准興辦事

業計畫 

5.申請人以前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辦理

使用地變更編定者，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於核准變更編定

時，應函請土地登記機關辦理異動登記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

部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6條一項 

臨時性設施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

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

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

加註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法規彙整而成 

綜上：  

1、有關登記之依據：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檢具水

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施工程

完成查驗合格後，辦理相關社區設施土地移轉予該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始得申

請辦理變更編定為允許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2、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為該縣(市)、鄉(鎮、市)所有：私

人或團體興修完成之社區設施土地，自願將該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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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土地及土地捐獻政府者，應登記為該市、鄉、鎮、

縣轄市所有，並由各該縣市、鄉、鎮公所負責維護修

理，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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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設施土地之捐贈減稅及免稅 

公共設施用地之捐贈減稅及免稅法規彙整(詳表 2-8)

所示： 

表 2-8  公共設施捐贈之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規定 內容摘要 

土地稅法第

31條二項 

捐贈總額之

計算 

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

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土地稅施行

細則第 51

條 

移轉現值減

除額 

應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之費用，包括改良土地費用、已繳納

之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

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土地稅減免

規則第 20

條 

土地增值稅

之減免 

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

免。 

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

辦法第 5條 

容積獎勵 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五為上限： 

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之獎勵容

積＝（協助開闢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需工程費＋土地取得費用

＋拆遷安置經費＋管理維護經費）ｘ一點二倍／（二樓以上更

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銷費用）；捐贈經費予當地地方

政府都市更新基金之獎勵容積＝捐贈金額ｘ一點二倍／（二樓

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銷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法規整理而成 

綜上： 

1、捐贈總額之計算：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2、移轉現值減除額：包括改良土地費用、已繳納之工程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44 
 

受益費、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

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

額。。 

3、土地增值稅之減免：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免。。 

4、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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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關研究論文 

經查最近之博、碩士論文，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土地、鄰里性公

共設施、集合住宅公共設施用地、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等社區設施土地

及其土地標示登記相關論文並不多，以下是就各有關之研究及其研究

內容彙整如下表： 

一、社區設施土地相關研究論文 

蘇志超(2011)指出一旦成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有、公益用

地後絕對不可能再回復為原有之產權形態，王怡婷(2009)指出

鄰里社區設施土地意義、項目、服務範圍及設置標準，林道弘

(2008)指出社區設施土地產權分配比率差異極大，陳嘉興

(2006)指出社區設施土地產權分配比率差異極大，林宏隆

(2001)指出政府應積極介入管理維護工作，對於社區設施土地

相關研究論文彙整(詳表2-9)所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KeB_7/search?q=auc=%22%E9%99%B3%E5%98%89%E8%88%8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KeB_7/search?q=auc=%22%E9%99%B3%E5%98%89%E8%88%8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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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社區設施土地相關研究論文彙整表 

作者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與本研究之相關性 

蘇志超
(2011) 

公共設施土地
之管理使用與
處分之評述 

以原省屬代管機構與特定的公
共設施土地為例，成為公共設施
用地之公有、公益用地後絕對不
可能再回復為原有之產權形
態，或再轉手變為私有私用之私
有土地。 

一旦成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
有、公益用地後絕對不可能再
回復為原有之產權形態，或再
轉手變為私有私用之私有土
地。與本研究社區設施土地之
登記有關係。 

王怡婷
(2009) 

都市居民對鄰
里公共設施用
地使用後評估
之研究-以桃園
市東埔里為例 

不同屬性居民對公共設施用地
之需求及滿意度有所不同， 

1.高齡化下，對設施、座椅等有
多處不滿意。 

2.教育程度高者對設施之安全
性及多樣性越重視。 

3.年輕人對於球場需求量較大
等等。 

第二章第一節鄰里社區設施土
地意義、項目、服務範圍及設
置標準與本研究有關。 

林道弘
(2008) 

集合住宅必要
性與非必要性
公共設施用地
比例知多少 

統計分析當前集合住宅公設比
的現況，再按本研究對「必要性」
與「非必要性」的定義，重新調
整各類公設比的計算方式。 

由於目前在登記社區設施土地
產權時沒有一定的標準，造成
公設比差異極大，常令消費者
無所適從，與本研究有關。 

陳嘉興
(2006) 

山坡地住宅公
共設施用地課
題與對策之研
究--以臺北縣
老丙建山坡地
住宅社區為例 

對於老丙建提出「大部分僅經過
初步整地，一般而言都未有完善
水土保持設施及未留設足夠之
社區設施土地、公共設備，今法
令上並無補救設置規定」之看
法。 

看法與本研究相同，但山坡地
住宅社區設施土地老丙建開
發，問題在於未落實登記制
度，山坡地住宅社區設施土地
標示登記制度，是本研究之重
點。 

林宏隆
(2001) 

公寓大廈共用
部份管理之研
究 

包括社區內共用部份之社區設
施土地使用、管理組織運作、規
約制訂、強制執行、一樓店鋪住
宅、開放空間與停車空間。 

建議，開發業者能加強共用部
份空間監視性的建構，政府應
積極介入管理維護工作、輔導
成立公寓大廈管理調處或仲裁
的相關機關，給予法令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論文彙整理而成 

綜上，社區設施土地一旦成為之公有、公益用地後絕對不

可能再回復為原有之所有權形態，或再轉手變為私有私用之私

有土地，由於目前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登記時沒有一定的標

準，造成個案的公設比差異極大，政府應積極介入管理維護工

作、輔導成立社區設施土地登記調處或仲裁的相關機關，給予

法令程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KeB_7/search?q=auc=%22%E9%99%B3%E5%98%89%E8%88%8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KeB_7/search?q=auc=%22%E9%99%B3%E5%98%89%E8%88%8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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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關研究論文 

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相關研究論文彙整(詳表2-10)所

示：  

表 2-10  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關研究論文彙整表 

作者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與本研究之相關性 

林文惠

(2009) 

建築使用執照

與建物登記關

係之研究 

研究將建管與地政之公示訊息

一致、明確建立資訊作業一元

化。 

研究建管與地政之公示訊息一

致、明確建立資訊作業一元

化。與本研究有關係。 

陳覺惠

(1999) 

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適宜性與

使用管理之調

查研究 

提出物業管理前期介入公寓大

廈在規劃設計階段 

與本研究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

記沒有直接關係。 

林肇家

(1995) 

論區分所有建

物停車位產權

登記 

地下室停車空間以共用部分方

式登記，在移轉時，應隨同主建

物一併移轉，以主建物登記之停

車空間，得單獨移轉。 

社區設施土地的產權登記，應

以共用部分方式登記，移轉

時，應隨同主建物一併移轉，

維護社區之整體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論文彙整理而成 

綜上，建管機關與地政機關應公示訊息一致、資訊作業一

元化；社區設施土地的所有權及使用權登記，應以共用部分方

式登記；移轉時，應隨同主建物一併移轉，維護社區之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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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實證調查 

首先就實證個案加以說明後，建立調查架構與調查計畫，其次進

行調查問卷設計與調查要項說明，將調查所得資料加以基本統計與交

叉統計。 

第一節  實證個案現況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係於69年以水土保持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開發，

目前已納入安坑都市計畫住宅區，有關活動中心、服務中心、上游泳

池、下游泳池、網球場、溜冰場、法定空地、僑仁公園、僑愛公園、

原野遊樂場、僑義籃球場、僑愛籃球場等十二項社區設施土地，依據

新店區小城段管委會章程及買賣契約書，均列為該社區設施土地，但

目前登記簿之標示部未記載為該社區之設施用地，所有權大部分登記

為中央及私人所有，管理欠缺物權登記及明確土地標示登記之依據，

造成社區設施土地發生產權糾紛，堪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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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城段地籍圖 

小城段地籍圖(見圖3-1)所示： 

 

二、老丙建新店區小城段社區 

說明地段、地號、面積、總戶數、12項社區設施土地、新

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分布、及安坑地區主要計畫區圖等情形。 

(一)地段、地號、面積 

新北市小城段 1至 1965地號，土地面積為 437，295.23

平方公尺。自 69年(69店建字第 3887號建造執照)起至 79

年(79店使字第 389號使用執)領有 27張建造執照，29章

使用執照，基地總面積為 189343.6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圖 3-1小城段地籍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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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88071.28佔建築基地總面積之 46%，法定空地面積為

101272.32平方公尺佔基地總面積之 45%，建築基地總面積

佔小城段面積(437，295.23平方公尺)約 43% (見圖 3-2)

所示： 

(二)總戶數 

本實證個案(新店區小城段社區)，依據向新店區小城

段社區管理委員調查結果，目前共計有 1426戶。 

(三)十二項社區設施土地 

以 1929 筆地號為母群、選取該社區目前共同使用之

12項社區設施土地(計 18筆地號，面積 15917平方公尺)，

瞭解該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與標示變更登記情形(見圖

3-2)所示： 

 

 

圖 3-2  台北小城 12項社區設施用地土地標示登記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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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納入安坑都市計畫後，新店區小城段現有社區設施土地土

地登記情形(詳表 3-1)所示 

表 3-1  新店區小城段現有社區設施土地土地登記情形表 

 社區設施名稱 

重測

後地/

建號 

重測前土

地面積 m2 

重測後土

地面積 m2 

標示 

登記 

所有權人 

登記 
面積 

1 

僑義公園、公車總

站、原野遊樂區、籃

球場 

749 4,219.00  4,270.13  空白 中華民國 
      

4,270.13  

2 網球場 873 359.00  360.29  空白 中華民國 360.29 

3 下游泳池 879 155.00  156.13  空白 中華民國 156.13  

4 僑仁公園（中央） 323 407.00  624.43  空白 中華民國 624.43  

5 活動中心 270 621.00    空白 中華民國 
                

-    

6 下游泳池、溜冰場 876 967.00  967.83  空白 中華民國 967.83  

7 僑仁公園（外圍）   952.00    空白 中華民國 -    

8 服務中心 890 212.00   226.96  空白 中華民國 61.89  

8 服務中心 890 212.00  226.96  空白 台北市 165.07  

9 網球場（舊水道） 874 170.00  173.25 空白 中華民國 173.25  

10 網球場（舊水道） 877 37.00  37.01 空白 中華民國 37.01  

11 下游泳池（舊水道） 878 29.00  33.00  空白 中華民國 33.00  

12 溜冰場（舊水道） 881 500.00  504.50  空白 中華民國 504.50 

13 上游泳池、籃球場 1695 2,385.00  2,385.06  空白 私人甲 984.08  

13 上游泳池、籃球場 1695   2,385.06  空白 中華民國 798.04  

13 上游泳池、籃球場 1695   2,385.06  空白 私人乙 602.94  

14 僑愛公園 1694 606.00  620.76  空白 中華民國 620.76  

15 溜冰場 882 1,256.00  1,256.51  空白 中華民國 1,256.51  

16 下游泳池 880 10.00  10.15  空白 中華民國 10.15  

17 網球場 872 657.00  659.10  空白 中華民國 659.10  

18 溜冰場 883 770.00  772.73  空白 中華民國 772.73  

19 網球場 875 1,605.00 1,607.67  空白 中華民國 1,607.67  

總計    16,129.00  14,665.51      14,665.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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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 12項社區設施土地分布 (見照片一) 

 

照片一  台北小城社區設施分布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僑義公園 

活動中心 服務中心 

僑愛公園 
 

 

僑愛籃球場 

 

 

上游泳池 

僑仁公園 
 

僑義網球場 

下游泳池 

溜冰場 

原野遊樂場 
（已荒廢改二叭子植物園） 

 

僑義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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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店區小城段社區開發歷程 

過去，老丙建在民國72年以前，非都市山坡地，檢具水土

保持合格證明，即可申請地政機關辦理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

地，大部分僅經過初步整地，無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開發許

可，未有完善水土保持設施及未留設足夠之社區設施土地、公

共設備5

現今法令上對於以丙建開發之社區設施土地、公共設備，

並無相關補救措施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於丙建開發後之社

區管理及品質維護上形同失落空間，未能依現行山坡地相關規

定管理。 

。 

造成社區設施土地未登記為社區住戶共同持有，而由社區

以外的人持有，以及不適當的變更使用，嚴重影響社區環境安

全、使用品質降低，對社區居民的使用權益是極大之傷害。 

 

 

 

                                                 
5、資料來源：參考營建署透過台灣省地震處及各縣市政府全面清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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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地區老丙建6

根據 2001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山坡地丙種建築

用地安全及開發利用監測計畫成果報告》統計，台灣地區

丙種建築用地共計 78,542,864 m2，其中臺北縣全縣丙種

建築用地有 13,432,643 m2 佔台灣地區 17%，另依台北縣

政府統計其中新丙建為 31.38% 有 4,215,163 m2，老丙建

68.62%  有 9,217, m2，所佔比例及範圍相當廣大。 

 

(二)新北市北老丙建7

依據台北縣 79 年至 84 年老丙建統計資料統計，可得

知 79 年至 84 年台北縣老丙建申請什照面積約 2272997 平

方公尺（227.2997 公頃），已開發面積約 238905 平方公

尺（23.8905 公頃），尚未開發面積約 2034092 平方公尺

（203.4092 公頃）；佔什照總面積百分之十點(詳表 3-2) 

所示： 

 

 

                                                 
6、資料來源： 
（1）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山坡地丙種建築用地安全及開發利用監測計畫成果報告，2001。 
（2）料來源：參考 89 年 3 月第六期，吳澤成、李兆嘉、林書宇、 謝幸樺撰，《為縣民劃住的安

全把關～老丙見面面談》，台北縣政府工務建設專題報導。 
7、資料來源：參考 89 年 3 月第六期，吳澤成、李兆嘉、林書宇、 謝幸樺撰，《為縣民劃住的安

全把關～老丙見面面談》，台北縣政府工務建設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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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北縣 79年至 84年老丙建統計資料表 

地區 什照面積㎡ 建照面積㎡ 
未申請建照 

面積㎡ 

台北縣各地區

老丙建比例% 

佔什照

總面積

比例% 

新店         687,806        41,841        645,965            30  6.083  

汐止         221,990        15,931         206,059            10  7.176  

中和          38,796        29,018           9,778             2  74.796  

瑞芳         177,160           -           177,160             8  0.000  

三峽          35,443           -            35,443             2  0.000  

樹林         107,253           -           107,253             5  0.000  

鶯歌          99,268           -            99,268             4  0.000  

金山         153,443        79,770          73,673             7  51.987  

淡水         362,962        54,085         308,877            16  14.901  

三芝         335,450           -           335,450            15  0.000  

石門          17,153           -            17,153             1  0.000  

萬里          36,273        18,260          18,013             2  50.340  

合計       2,272,997       238,905       2,034,092           100  10.511  

資料來源：參考 89年 3月台北縣政府工務建設專題報導第六期，吳澤成、

李兆嘉、林書宇、 謝幸樺撰，《為縣民劃住的安全把關～老丙見面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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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丙建」與「老丙建」異同 

一般「丙建」與「老丙建」比較(詳表 3-3)所示： 

                                                 
8、資料來源：參考 88 年 8 月 26 日臺北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提案報告書 
9、資料來源：參考 100 年土地登記審查手冊 p5 
 

表 3-3  丙建與老丙建比較表 

 丙建 老丙建 

 須依法經山坡地開發許可  未經山坡地開發許
可  

程序
要件 

（一）申請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 
（二）開發許可 
  1.開發建築計畫書、圖 
  2.水土保持計畫書 
  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書、圖  
  4.開發建築財務計畫書 
  5.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 申請開發面
積不受十公頃限制。 
（二）主要內容具有
證明經過水土保
持，形式上擁有什項
執照之證明。 

管制
依據 

‧建蔽率 40﹪（上限） 
‧容積率 120﹪（上限）、（台北縣 100﹪） 

‧建蔽率 40﹪（上
限） 
‧容積率 160﹪（上
限） 

依據
法令 

開發許可核准之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 

土地
登記
之規
定 

（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係依據下列法令
辦理8

    1.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 
： 

    2.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3.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訂各種使用
地須知 
    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要點及手冊 
    5.行政院「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政策」研
議結論 
（二）丙種建築用地9

民國 72年以前，非
都市山坡地，檢具水
土保持合格證明，即
可申請地政機關辦
理變更編定為丙種
建築用地。 

：供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資料來源：參考參考 88年 8月 26日臺北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提案報

告書、89年 3月第六期，吳澤成、李兆嘉、林書宇、 謝幸樺撰，工務建設，2000.3，

為縣民住的安全把關~老丙建面面談，第六期，P21，台北縣政府工務建設專題報

導。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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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店區小城段土地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發展沿革 

先說明新店區小城段土地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發展，再說明

新店區小城段公告都市計畫前後計畫圖及土地標示登記變

遷，進一步研究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情形。 

(一)新店區小城段土地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發展 

新店區小城段土地社區設施土地於民國 69 年（69 店

建字第 3887 號）開發迄今，在都市計畫、土地標示登記、

所有權登記歷經了暫未編定用地、使用編定(公告日期：

70.2.15)、補辦編定、變更編定、註銷編定（納入安坑都

市計畫，86年核定公佈實施）(見圖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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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土地登記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各法規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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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店區小城段公告都市計畫前後計畫圖及土地標示登記變

遷（如表） 

新店區小城段公告都市計畫前後計畫圖及土地標示登

記變遷(詳表 3-4)所示： 

1、都市計畫前：依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開發之綜合規劃

圖階段(不詳)，但依細則規定作為編定用地之依據，

丙種建築用地社區設施土地變更為丙種建築用地。其

土地標示登記，以小城段 323地號(橋仁公園)為例。(見

照片 3-)所示： 

 

 

 

 

 

 

 

 

照片 3-  台北小城公告都市計畫前土地標示登記情形照片 
資料來源：登記謄本申請自中和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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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計畫後：納入安坑都市計畫階 

(1) 都市計畫住宅區 

 

 

 

 

 

 

段 

(2)土地標示登記：以小城段 890地號(服務中心)為例。(見

照片 3-)所示： 

照片 3-  都市計畫住宅區圖，資料來源：新店公所提供。 

照片 3-  台北小城公告都市計畫前土地標示登記情形照片 

資料來源：登記謄本申請自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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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市計畫前後計畫圖及土地標示登記變遷 (見表 3-4)

所示： 

表 3-4  新店區小城段公告都市計畫前後計畫圖及土地標示登記變遷表 

 都市計畫前 都市計畫後  

計畫圖 不詳 
變更為都市計

畫住宅區 
 

土地標示登記 

1.總登記：山坡地保育區暫未編定用地

(林) 

2.(70新登字第8555號)/非非都市土地

辦理使用編定公告確定 

3.(71新登字第 17308號)地目變更：

(旱)→(林) 

4.(73新登字第 4660號)逕為地目變

更：(林)→(建) 

5.(73新登字第 25976號)補辦編定：山

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雜) 

6.(74新登字第 24312號)更正編定：山

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建) 

7.(78新登字第 37288號變)更編定：通

盤檢討(第一次) 

8.(79新登字第 12526號)塗銷註記 

註銷編定：使

用分區(空

白)、使用地類

別(空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62 
 

(三)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土地標示及所有權登記情形 

綜整小城段社區十二項設施用地登記(詳表 3-5)所示： 

表 3-5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土地標示及所有權登記情形表 

登記日期 登記原因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登記

情形 
依據法令發展沿革 

66.09.00 總登記 
山坡地保育區/暫未編定

用地(林)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

訂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70.05.23 公告確定 

公告確定：台北縣政府 70

北府字第 33118號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台北縣政府 70北府字第 33118

號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70.05.23 地目變更 (旱)→(林) 編訂公告前已經符合「制定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訂各種使

用地作業須知」 
73.02.28 

逕為地目

變更 
(林)→(建)  

73.10.24 補辦編定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雜)   

鄉鎮縣轄市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圖 

74.08.21 更正編定 
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

用地(建) 

編定公告之前，已經符合「製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編定規定 

78.11.17 變更編定  

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第

一次通盤檢討）、製定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作業須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調整作業要點及工作手冊。                               

88.03.31等

日期 
拋棄 

僑融建設(股)拋棄所有

權 
土地登記規則第§143條 

91.06.06 註銷編定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均為(空白) 

發布都市計畫（91新登字第

109081號、109082號、109090

號、109070號） 

92.09.26等

日期 
贈與 

設施土地所有權贈與給

國有財產局，道路土地所

有權贈與給望安鄉公所

及員林鄉公所。 

地方政府同意受贈之核准公文。 

100.11.05  地籍圖重測  

資料來源：彙整自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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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從由新店區小城段土地開發與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相

關發展沿革中發現： 

1、新店區小城段土地社區設施土地於民國 69年（69店建

字第 3887號）開發，86年核定公佈納入安坑都市計畫。 

2、土地標示登記暫未編定用地、使用編定、補辦編定、

變更編定、註銷編定等於其他登記事項欄均未加註。 

3、所有權登記大部分是由總登記(60.8.26)是由國庫(台

灣總督府)手中接管而來，目前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

管理機關是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4、新店區小城段之社區設施土地大部分移轉登記為社區

所在地以外之國有財產局、員林鄉公所、望安鄉公所

等機關，而該等機關並未負責維護修理，致使危害社

區居民環境安全與生活品質低落。 

5、建設公司將原屬於新店區小城段社區居民之社區設施

土地，捐贈為國有財產局、員林鄉公所、望安鄉公所

等機關，是否取得捐贈利益？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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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架構與調查計畫建立 

本節說明調查研究架構並建立調查及深入訪談計畫。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回顧法、觀察法、歸納法、問卷調查

法、深度訪談法。 

(一)文獻回顧法 

藉由文獻回顧法建立本研究之通則，再藉由通則對實

證案例進行差異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獻分析法，在

分析研究的過程中，加以深入分析。 

(二)觀察法 

親 自 到 新 店 區 小 城 段 ， 以 旁 觀 式 觀 察

(unobtrusiveobservation)，即完全不涉入其中，只是在

一旁做記錄實際情況，用眼睛、耳朵等感覺器官去感知觀

察物件並用照相機為輔助工具去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

土地對人、事、時、地、物現象進行觀測並記錄，觀察與

思考相結合導致新的發現。 

(三)歸納法 

就觀察所得內容、原因和方法，然後進行分析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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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利用問卷訪問等方式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料，

首先蒐集與社區設施土地屬性有關的基本資料，以求更深

入瞭解社區設施土地屬性的現況。 

(五)深度訪談法 

針對問卷調查所得成果與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通則相比

較找出異同之處並進一步分析，再透過與受訪者(包括社區

自救組織、社區管理委員會、里長等)面對面談話，以確定

問題所在，本研究採結構性訪談法，將欲訴諸調查與釐清

的課題有系統的彙整成為一系列的訪問題題材，進行訪

談。其次，針對值得討論之議題，研擬課題與因應對策，

再透過訪談法找出較具體可行對策建議。 

二、調查研究架構 

針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十二項設施用地蒐集都市計畫

圖、土地異動情形、土地所有權之異動情形，就其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情形，加以追蹤實務作業為何建立實務作

業調查架構；並針對社區居民進行｢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管

理」之調查，藉以瞭解老丙建開發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作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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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購屋經驗與意見，建立社區問卷調查架構，作為本研

究的分析基礎；前述實務作業調查架構，社區問卷調查架構。 

 (一) 實務作業調查架構 

社區十二項設施用地土地登記簿標示部未記載社區設

施土地及都市計畫圖未將社區設施及設備用地納入都市計

畫主要及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等問題，蒐集有關資料追蹤

調查，茲繪製實務作業調查架構(見圖 3-4)所示：  

 

 

 

 

 

  

 

 

 

 

 

 

圖 3-4  實務作業調查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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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架構 

就其土地異動情形加以進行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社

區設施土地土地首先登記為僑融建設公司→社區住戶以外

第三人所有→公所所有，土地所有權之異動登記、土地使

用類別(性質)變更情形，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等之行為

意圖(見圖 3-5)所示： 

 

 

 

 

 

 

 

 

 

 

 

圖 3-5  問卷調查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各法規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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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調查問題 

1、基本資料調查：藉由此項調查了解受訪者與新店區小

城段房屋的關係、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

程、購買在新店區小城段的房屋第幾手房屋、曾否擔

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部。 

2、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藉由此項調查了解受訪者

購屋時是否知道，建商有否提供社區設施、建商承諾

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提供哪些公共設施有、是否知

道社區設施土地存在甚麼問題、管理維護方式，覺得

建商或政府應對社區設施及設備負有何種責任。 

3、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藉由此項調查

了解受訪者對於休憩設施（僑義公園、僑愛公園、僑

仁公園、原野遊樂場）、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

網籃球場、僑愛籃球場、溜冰場、上下游池) 、行政

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之使用頻率與滿意度及

了解社區居民認為是否需要設置。 

4、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藉由此項調查了解受

訪者知道不知道目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登記為何、

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道路）捐贈

予望安鄉公所及國有財產局、認為社區設施土地產權

及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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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關建議：此項為開放式藉由此項調查了解受訪

者是否還有其他相關建議。 

(四) 抽樣調查計畫 

利用社區居民繳交管理費期間(其目的為關心、社區認

同社區)，於社區服務中心抽取樣本共 51份如下： 

1、社區相關組織：共 7份。 

2、里辦公室：共 1份。 

3、各期(第一、二、三期)居民：各 10至 15份，共 33 份。 

4、其他：共計 10份。 

(五) 調查時間 

於民國 101 年 06 月 06 日起至 102 年 06 月 29 日，共

計一年的時間。 

三、深入訪談 

針對問卷調查所得成果與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通則相比較

找出異同之處並進一步分析，再透過與受訪者(包括社區自救

組織、社區管理委員會、里長等)面對面談話，以確定問題所

在，本研究採結構性訪談法，將欲訴諸調查與釐清的課題有系

統的彙整成為一系列的訪問題題材，進行訪談。其次，針對值

得討論之議題，研擬課題與因應對策，再透過訪談法找出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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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行對策建議。 

為針對本文所提出之現況與問題，藉由有助益於集中深度

資訊之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過程，提供問卷

調查所歸納的議題資訊，另採行質化研究蒐集，並向專家學者

等尋求具有共識之課題，進而朝向改善對策方案的研擬；是以

將所發掘之問題予以整合化，邀請國內長期深入研究及操作之

產、官、學界專家學者，作成深度訪談紀錄，茲將訪談目的、

內容、對象敘述。 

(一)訪談目的 

依前章現況與問題之歸納，從我國的建築使用管理以

及物權之登記上所透露出的訊息，證實對於現行行政法制

存有關聯卻不對等之問題性；藉由受訪者之學識、觀點與

意見，期更可深入理解現況成因與議題之核心所在，並就

受訪者所提供改善建議與方向，作為本研究研擬對策之參

據。 

(二)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之設計，係以前文之議題作為基礎，並將之

分類為：社區設施土地之法定類別面、社區設施土地之標

示登記面、社區設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面、社區設施

土地之管理維護等類別與訪談議題。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71 
 

第三節  調查問卷設計與調查要項 

調查計劃過程中，對原法制規範之必要性與其效果進行評估，除

使可能受影響之群體、個人及相關部門有積極表達意見之機會外，亦

應對其議題進行深入分析與回應，避免因立場不同而產生掣肘。 

本節藉由社區居民問卷調查提出應檢視議題，並與深度訪談作業

歸納成課題，以連結目前為達成管制的角度而訂定法令之思維，期有

助落實管理革新並促進行政效率之提升，是為本節要點。 

依照前文現況與問題以及法規面與操作實務面，就研究之議題歸

納本節實證調查之課題，並就調查結果分析於次： 

一、社區居民問卷調查設計 

以針對新店區小城段購屋民眾，對於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

記之各項理解，本問卷藉由服務中心、社區相關組織幹部、各

開發時程購買新店區小城段住戶 (第一、二、三期)作為交流

平台，應用李克特量表10

                                                 
10、Ranjit Kumar，「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合譯，學富文化，2000 頁 159 

之程序建構問卷表，調查係以參與觀

察法查訪研究期間之購屋者為發放對象， 以針對山坡地老丙

建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管理之各項理解，本問卷藉由社區設

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社區登記管理滿意程度建構問卷表，調

查係以參與觀查法訪談研究期間之購屋者為發放對象，共發出

51份問卷，回收51份問卷，總回收率為100％，扣除填答全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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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致與不完整或無意見之無效問卷共計0份，共回收51份有

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100％。 

二、問卷調查要項 

問卷調查要項包括基本資料調查、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

知、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對社區設施土地

登記管理情形等。 

（一）基本資料調查 

1、性別：男/女？ 

2、年齡：15-19 歲/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60-69歲/70歲以上？ 

3、目前的工作性質：家庭主婦/公職人員/企業人士/退休

/建商/仲介商/其他？ 

4、與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關係：所有權人/所有權人家屬

/租用人/租用人家屬/其他？ 

5、所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程？第一期/第二期

/第三期 

6、所購買在新店區小城段的房屋是？一手房屋/二手房屋

/三手以上房屋？ 

7、曾否擔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部？曾擔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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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 

(二)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 

1、若為是一手房屋購買人，購屋時，建商有否提供社區

設施？有/沒有/不清楚？ 

2、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廣告/口頭承諾/切結

書/買賣契約書/其他？ 

3、建商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有哪些？（複選）游泳

池/溜冰場/球場/公園/活動中心/遊樂場/其他？ 

4、目前社區設施土地存在甚麼問題知道多少？產權糾紛/

使用權糾紛/管理維護糾紛/沒有問題/其他？ 

5、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管理維護方式為？由住戶自

行管理維護/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維護/無人管

理維護/由地方政府暫時代為管理維護/其他？ 

6、建商應對社區設施及設備負有何種責任？（複選）辦

理社區設施及設備產權移交工作/維護社區設施及設

備之運作與使用 /定期進行坡地安全監測系統稽核工

作/其他？ 

7、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及設備應負何種責任？（複選）

將社區設施及設備用地納入都市計畫主要及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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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設施    /督促建商辦理社區設施及設備產權

移交/負責管理維護社區設施及設備/不管社區設施及

設備用地產權歸誰，只要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社區公

設即可/社區設施及設備免收土地稅及房屋稅   /其

他？ 

 (三)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 

1、目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登記？社區管理委員會所有 

/住戶所有/區公所/里辦公室/建商所有/不清楚？ 

2、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道路）捐贈

予望安鄉公所？知道/不知道？ 

3、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活動中心）

捐贈予國有財產局？是/否？ 

4、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如何處理？應追回/應買回/不

管誰持有/不知道？ 

5、社區設施土地及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由所有權人

使用管理/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維

持現狀/不知道？ 

6、您認為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社區

管理委員會/里辦公室/住戶/區公所/縣市政府/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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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沒意見 ？ 

7、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是否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有？是/

否  /沒意見？ 

8、已捐贈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之社區土地應如何處

理？ 

(1)申請賠償取得/同意價購/訴請法院要求返還/不知

道？ 

(2)由社區委員會持有/由里辦公室持有/由區公所持有

/由住戶持有/不知道？  

9、假如沒有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的社區設施用返

還，則產權應如何處理？同意價購/無償取得/由里辦

公室持有/由住戶持分所有/由區公所持有/由社區管

理委員會持有/其他╴╴╴？ 

(四)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 

1、休憩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愛籃球場、

溜冰場、上游泳池、下游泳池)。 

(1)是否需要設置非常需要：非常需要/需要/無意見/不

需要/非常不需？ 

(2)使用頻率(每星期次數)：未使用/過二次以下/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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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五次以上？ 

(3)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無

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4)總體而言您對本區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

籃球場、僑愛籃球場、溜冰場、上游泳池、下游泳

池)使用後的滿意度為：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

滿意/非常不滿意？ 

2、體育設施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

愛籃球場、溜冰場、上游泳池、下游泳池)。 

(1)是否需要設置非常需要：非常需要/需要/無意見/不

需要/非常不需？ 

(2)使用頻率(每星期次數)：未使用/過二次以下/三次/

四次/五次以上？ 

(3)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無

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4)總體而言您對本區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

籃球場、僑愛籃球場、溜冰場、上游泳池、下游泳

池)使用後的滿意度為：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

滿意/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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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 

(1)是否需要設置非常需要：非常需要/需要/無意見/不

需要/非常不需/？ 

(2)使用頻率(每星期次數)：未使用/過二次以下/三次/

四次/五次以上？ 

(3)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無

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4)總體而言您對本區行政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

使用後的滿意度為：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

意/非常不滿意？ 

(五)其他相關建議 

其他相關建議為開放式問卷，被調查者可根據自己的

意願發表意見和觀點，藉此收集到範圍比較廣的資料，期

深入地發現和探究一些特殊問題，探詢到特殊群體的意見

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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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調查資料整理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理論基礎及研究架構進行實證

區-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實地訪談，以瞭解住戶對於新

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管理的看法與建議。本研究訪談時

間為2013年1月至2013年4月合計調查時間為4個月，以親至新店區小城

段社區等實地訪談、觀察方法來進行。 

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小城里里長一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自救會五

位、仲介業五位、實證區住戶(一期十二位、二期十二位、三期十二位、)

三十六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服務中心總幹事等二位共計四十九位其

他二位。實地觀察則利用相機將社區設施位置及設置拍照記錄下來。 

一、實證區問卷調查資料整理 

藉由處理方式、樣本數量、調查資料說明實證區問卷調查

資料整理。 

(一)處理方式 

本研究於實施問卷調查資料回收後，先篩選回收問

卷，將問卷中漏填或對問卷標的不甚了解之問卷予以刪

除。再對經過篩選之問卷進行分組編號，統計分析各題目

之選項答案之有效次數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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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數量 

本次問卷發放 51 份問卷，回收問卷為 51 份，有效回

收率約 100%，本社區住戶進住共計 1426 戶，本問卷樣本

數為 3.5%。 

(三)調查資料 

本研究問卷調查後利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將新店區小

城段社區住戶基本資料、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對於

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

理情形等四方面調查資料統計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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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資料統計方式  

本研究依據論文研究目的與問卷內容以「單選題」、「複

選題」與「五點式量表」進行問卷分析(見圖3-6)所示： 

 

 

 

 

 

 

 

(一)單選問卷調查分析 

1、單選題之整體性分析：使用「次數分配表」來描述樣

本後，藉以瞭解單選題之次數與百分比。 

2、單選題之交叉式分析：藉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對某

一單選題之次數與百分比。 

(二)複選問卷調查分析 

1、複選題之整體性分析：藉以瞭解複選題之次數與百分

問卷調查 

五點量表問卷

 

單選問卷調查 複選問卷調查 

整體分析 

圖 3-6  問卷調查資料基本統計方式圖 

資料來源：參考各書籍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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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複選題之交叉式分析：藉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對某

一複選題之次數與百分比。 

(三) 五點量表問卷調查分析 

1、五點式量表之整體性分析：藉以得知五點式量表之平

均數與標準差。 

2、五點式量表之差異性分析(兩個變項)：為瞭解「兩個

變項」對五點式量表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問卷調查資料基本統計分析 

以社區居民之基本資料調查、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

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

理情形，進行基本統計分析算出其百分比。 

(一)基本資料調查 

1、性別：受訪住戶中，有效比例為：男性 24人（47.06%），

女性 27人（52.94%），因此女性較男性比例稍高(詳表

3-6及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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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受訪者性別分析表 

性別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男 24 47.06  47.06  

女 27 52.94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7  受訪者性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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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受訪住戶年齡分佈比例以 30-39歲 13人（25.49%）

最多，其次為 50-59歲人（23.53%），再次為 60-69歲

9 人和 70 歲以上 8 人（各 17.65%、15.69%），40-49

歲 5 人（9.80%），20-29 歲 4 人（7.84%）最少(詳表

3-7及圖 3-8)。 

表 3-7  受訪者年齡分析表 

年齡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15-19歲 0 0.00  0.00  

20-29歲 4 7.84  7.84  

30-39歲 13 25.49  33.33  

40-49歲 5 9.80  43.14  

50-59歲 12 23.53  66.67  

60-69歲 9 17.65  84.31  

70歲以上 8 15.69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8  受訪者年齡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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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受訪住戶目前的工作性質：受訪者工作性質分佈

比例以家庭主婦 18人（29.41%）最多，其次為其他 12

人（25.49%），再次為退休 9 人和企業人士 7 人（各

17.65%、13.73%），仲介商 5 人（9.80%），公職人員 1

人和建商 1人（各 1.96%）最少(詳表 3-8及圖 3-9)。 

表 3-8  受訪者工作性質分析表 

工作性質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家庭主婦 15 29.41  29.41  

公職人員 1 1.96  31.37  

企業人士 7 13.73  45.10  

退休 9 17.65  62.75  

建商 1 1.96  64.71  

仲介商 5 9.80  74.51  

其他 13 25.49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9  受訪者工作性質分析圖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85 
 

4、針對受訪住戶與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關係：受訪者與

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關係分佈比例以所有權人 21 人

（41.18%）最多，其次為所有權人家屬 18人（35.29%），

再次為租用人 6人（11.76%），其他 5人（9.80%），租

用人家屬 1人（1.96%）最少(詳表 3-9及圖 3-10)。 

表 3-9  受訪者與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關係分析表 

與新店區小城

段房屋的關係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租用人家屬 1 1.96  1.96  

其他 5 9.80  11.76  

租用人 6 11.76  23.53  

所有權人家屬 18 35.29  58.82  

所有權人 21 41.18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10  受訪者與台北小城房屋的關係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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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針對受訪住戶所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程？

受訪者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程分佈比例第

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均為 17人（33.33%）(詳表 3-10

及圖 3-11)。 

表 3-10  受訪者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程分析表 

購買新店區小

城段房屋的開

發時程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第一期 17 33.33  35.20  

第二期 17 33.33  67.00  

第三期 17 33.33  48.90  

合計 51 100.00    

 

 

 

 

 

 

 圖 3-11  受訪者購買台北小城房屋的開發時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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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針對受訪住戶所購買在新店區小城段的房屋是？受訪

者購買在新店區小城段的房屋是第一手分佈比例以 27

人（52.94%）最多，其次為第二手 16（31.37%），再次

為第三手以上 8 人（15.69%）最少，(詳表 3-11 及圖

3-12)。 

表 3-11  受訪者購買第幾手房屋分析表 

購買在新店區

小城段的房屋

是第幾手房屋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第一手 27 52.94  52.94  

第二手 16 31.37  84.31  

第三手以上 8 15.69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12  受訪者購買第幾手房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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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針對受訪住戶曾否擔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

部？受訪者曾否擔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部

分佈比例以未曾擔任 35人（68.63%）最多，曾擔任 16

人（31.37%）較少(詳表 3-12及圖 3-13)。 

3-12  受訪者曾否擔任社區相關組織幹部分析表 

曾否擔任新店

區小城段社區

相關組織幹部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曾擔任 16 31.37  31.37  

未曾擔任 35 68.63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13  受訪者曾否擔任社區相關組織幹部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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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 

共七項問題借以寮解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情形。  

1、針對受訪住戶是一手房屋購買人，購屋時，建商有無

承諾提供社區設施？訪問第一手購屋之二十七人中，

認為建商有承諾 23 人（85.19%）最多，不清楚 4 人

（14.81%）較少(詳表 3-13及圖 3-14)。 

表 3-13  購屋時，建商有無承諾提供社區設施分析表 

購屋時，建商有

否提供社區設

施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有 23 85.19  85.19  

沒有 0 0.00  85.19  

不清楚 4 14.81  100.00  

合計 27 100.00    

 

 

 

 

 

圖 3-14  購屋時，建商有無承諾提供社區設施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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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建商承諾提供社

區設施的形式分佈比例以廣告填答次數 37次（44.58%）

最多，其次為口頭承諾 21 次（25.30%），再次為買賣

契約書 15次（18.07%），其他 6次（7.23 %），切結書

3 次、協議書各 1 次各（3.61%、1.20%）(詳表 3-14

及圖 3-15)。 

表 3-14  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協議書 1 1.20  1.20  

切結書 3 3.61  4.82  

其他 6 7.23  12.05  

買賣契約書 15 18.07  30.12  

口頭承諾 21 25.30  55.42  

廣告 37 44.58  100.00  

總受訪人數 51 100.00    

 

 

 

 

 

 

 

圖 3-15  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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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建商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有哪些（複選）？

建商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分佈比例以以上皆是 45

人，佔全部受訪人數之 45人（88.24%）最多，其他為

6次和 5次（11.76%）(詳表 3-15及圖 3-16)。 

表 3-15  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分析表（複選）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游泳池 6 6.52  6.52  

溜冰場 6 6.52  13.04  

公園綠地 6 6.52  19.57  

球場 6 6.52  26.09  

活動中心 6 6.52  32.61  

服務中心 6 6.52  39.13  

遊樂場 5 5.43  44.57  

服務中心 6 6.52  51.09  

以上皆是 45 48.91  100.00  

總受訪人數 51 100.00    

 

 

 

 

 

 

 
圖 3-16  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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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目前社區設施土地存在甚麼問題知道多少（複

選）？目前社區居民所知道知社區設施土地存在問題

分佈比例以產權糾紛 37 次，佔總填答次數數之

（45.12%）最多，其他為使用權糾紛 21次（25.61%），

認為沒有問題 15次（18.29%），其他問題 6次（7.32%），

管理維護糾紛 3次（3.66%）最少(詳表 3-16及圖 3-17)。 

表 3-16  社區設施土地存在問題分析表（複選） 
 

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產權糾紛 37 45.12  45.12  

使用權糾紛 21 25.61  70.73  

管理維護糾

紛 
3 3.66  74.39  

沒有問題 15 18.29  92.68  

其他 6 7.32  100.00  

總受訪人數 51 100.00    

 

 

 

 

 

 

圖 3-17  社區設施用地存在問題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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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針對社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方式為（複選）？社區公

共設施管理維護方式分佈比例以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

一管理維護 48人次（94.12%）最多，由地方政府暫時

代為管理維護 2 人次（3.92%）由住戶自行管理維護 1

人次（1.96%）較少(詳表 3-17及圖 3-18)。 

表 3-17  社區設施管理維護方式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由住戶自行管理

維護 
1 1.96  1.96  

由社區管理委員

會統一管理維護 
48 94.12  96.08  

由地方政府暫時

代為管理維護 
2 3.92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18  社區設施管理維護方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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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針對建商應對社區設施及設備負有何種責任（複選）？

建商應對社區設施負有責任分佈比例，以辦理社區設

施及設備產權移交工作 43次（41.75%）最多，維護社

區設施及設備之運作與使用 30 次（29.13%），定期進

行坡地安全監測系統稽核工作 26次（25.24%），其他 4

次（3.88%）較少(詳表 3-18及圖 3-19)。 

表 3-18  建商應對社區設施負有何種責任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辦理社區設施及設

備產權移交工作 
43 41.75  41.75  

維護社區設施及設

備之運作與使用 
30 29.13  70.87  

定期進行坡地安全

監測系統稽核工作 
26 25.24  96.12  

其他 4 3.88  100.00  

總受訪人數 51 100.00    

 

 

圖 3-19  建商應對社區設施負有何種責任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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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針對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及設備應負何種責任（複

選）？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負有責任分佈比例，以督

促建商辦理社區設施產權移交 38次（27.54%）最多，

其次為納入都市計畫主要及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 32次

（23.19%），再其次為只要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社區公

設即可 24 次（17.39%），負責管理維護社區設施和社

區設施免收土地稅及房屋稅各 20次（14.49%），其他 4

次（2.90%）較少(詳表 3-19及圖 3-20)。 

表 3-19  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應負何種責任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納入都市計畫主要及細部計畫之公

共設施 
32 23.19  23.19  

督促建商辦理社區設施產權移交 38 27.54  50.72  

負責管理維護社區設施 20 14.49  65.22  

只要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社區公設

即可 
24 17.39  82.61  

社區設施免收土地稅及房屋稅 20 14.49  97.10  

其他 4 2.90  100.00  

總受訪人數 51 100.00    

 

圖 3-20  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應負何種責任分析圖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96 
 

(三)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 

1、針對受訪住戶是否知道目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登

記？目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登記分佈比例，不清楚

23 人（45.10%）最多，其次為建商所有 39.22 人

（39.22%），其他人所有 3 人（5.88%），區公所所有 2

人（3.92%），社區管理委員會所有、區公所所有各 2

人（各 3.92%），住戶所有 1人（1.96%）最少 (詳表 3-23

及圖 3-24)。 

表 3-20  受訪者認為社區設施登記權屬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社區管理委員

會所有 
2 3.92  3.92  

住戶所有 1 1.96  5.88  

區公所所有 2 3.92  9.80  

里辦公室所有 0 0.00  9.80  

建商所有 20 39.22  49.02  

其他人所有 3 5.88  54.90  

不清楚 23 45.10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1  受訪者認為社區設施登記權屬分析圖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97 
 

2、針對受訪住戶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

道路）捐贈予望安鄉公所？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

施土地（如道路）捐贈予望安鄉公所分佈比例，知道

37 人（72.55%），不知道 14 人（27.45%）(詳表 3-24

及圖 3-25)。 

表 3-21  是否知道捐贈予望安鄉公所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知道 37 72.55  72.55  

不知道 14 27.45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2  是否知道捐贈予望安鄉公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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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受訪住戶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

活動中心）捐贈予國有財產局？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

區設施土地（如活動中心）捐贈予國有財產局分佈比

例，是 35人（68.63%），否 16人（31.37%）(詳表 3-25

及圖 3-26)。 

表 3-22  是否知道捐贈予國有財產局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是 35 68.63  68.63  

否 16 31.37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3  是否知道捐贈予國有財產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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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如何處理？認為社區設施

土地及產權應如何處理分佈比例，認為應追回 42 人

（82.35%）最多，其次為應買回 4 人（7.84%），其他

人所有 3 人（5.88%），區公所所有 2 人（3.92%），社

區管理委員會所有、區公所所有各 2 人（各 3.92%），

最少(詳表 3-26及圖 3-27)。 

表 3-23  社區設施土地產權應如何處理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應追回 42 82.35  82.35  

應買回 4 7.84  90.20  

不管誰持有 2 3.92  94.12  

不知道 3 5.88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4  社區設施土地產權應如何處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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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針對社區設施土地及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認為社

區設施土地及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分佈比例，應納

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 35人（62.75%）最

多，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 19 人（37.25%）較少(詳表

3-27及圖 3-28)。 

表 3-24  社區設施土地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

計畫鄰里設施用地 
32 62.75  62.75  

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 19 37.25  100.00  

維持現狀 0 0.00  100.00  

不知道 0 0.00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5  社區設施土地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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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針對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認為社

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登記給誰持有最適當分佈比例，

住戶 18次（35.29%）最多，其次為社區管理委員會 13

次（25.49%），沒意見 8 次（15.69%），區公所 6 次

（11.76%），縣市政府 5 次（9.80%），里辦公室 1 次

（1.96%）最少(詳表 3-28及圖 3-29)。 

表 3-25  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社區管理委員會 13 25.49  25.49  

里辦公室 1 1.96  27.45  

住戶 18 35.29  62.75  

區公所 6 11.76  74.51  

縣市政府 5 9.80  84.31  

建商 0 0.00  84.31  

沒意見 8 15.69  100.00  

其他 0 0.00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6  社區設施土地及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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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針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是否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

有？是否將社區設施土地權屬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有

之分佈比例，是 32人（62.75%），否 19人（37.25%）

(詳表 3-29及圖 3-30)。 

表 3-26  設施土地是否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有分析表 

選項 人數 填答比例（%） 累計（%） 

是 32 62.75  62.75  

否 19 37.25  100.00  

沒意見 0 0.00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7  設施土地是否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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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針對已捐贈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之社區土地應如

何處理？已捐贈社區設施土地應如何處理分佈比例，

訴請法院要求返還 35 人（68.63%）最多，同意價購 7

人（13.73%），不知道 5 人（9.80%），申請賠償取得 4

人（7.84%）較少(詳表 3-30及圖 3-31)。 

表 3-27  已捐贈社區設施土地應如何處理分析表(1)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申請賠償取得 4 7.84  7.84  

同意價購 7 13.73  21.57  

訴請法院要求返還 35 68.63  90.20  

不知道 5 9.80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8  已捐贈社區設施土地應如何處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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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假如沒有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的社區設施用返

還，則產權應如何處理？假如沒有返還設施土地，應

如何處理分佈比例，由住戶持有 26人（50.98%）最多，

其次為由區公所持有和由社區管理委員會持有各 7 人

（各 13.73%），無償取得 6 人（11.76%），同意價購 3

人（5.88%）最少(詳表 3-31及圖 3-32)。 

表 3-28  假如沒有返還設施土地，應如何處理分析表 

選項 填答次數 填答比例（%） 累計（%） 

同意價購 3 5.88  5.88  

無償取得 6 11.76  17.65  

由里辦公室持有 0 0.00  17.65  

由住戶持有 26 50.98  68.63  

由區公所持有 7 13.73  82.35  

由社區管理委員會持有 7 13.73 96.08  

其他 2 3.92  100.00  

合計 51 100.00    

 

圖 3-29  假如沒有返還設施土地，應如何處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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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 

在實證案例中，經由問卷調查方式證明社區設施土地

皆為社區居民使用。 

1、休憩設施（僑義公園、僑愛公園、僑仁公園、原野遊

樂場）：社區居民接在使用當中(100％)，需要設置(68

％以上) ，使用頻率每星期二次(50％以上)，既有設

施狀況及使用後滿意度(50％以上) ，總體滿意度(55

％以上) (詳表 3-20及圖 3-21)。 

表 3-29  休憩設施滿意程度分析表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無使用免

填)每星期次數 

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

後滿意度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僑義公園 15 35 1 0 0 8 25 4 2 12 4 27 11 7 2 

僑愛公園 18 31 2 0 0 8 28 5 2 8 4 26 15 5 1 

僑仁公園 17 33 1 0 0 11 28 2 1 9 3 28 11 8 1 

原野遊樂場 17 33 1 0 0 8 28 6 2 7 7 21 15 7 1 

 

圖 3-30  休憩設施滿意程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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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愛籃球場、

溜冰場、上下游池)：社區居民接在使用當中(100％)，

需要設置(66％以上) ，使用頻率每星期二次(50％以

上)，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滿意度(54％以上) ，總

體滿意度(57％以上) (詳表 3-21及圖 3-22)。 

表 3-30  體育設施滿意程度分析表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無使用免

填)每星期次數 

既有設施狀況及使

用後滿意度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僑義籃球場 17 32 2 0 0 8 29 4 2 8 7 28 7 7 2 

僑義網籃球場 14 35 2 0 0 14 26 2 1 8 6 25 11 7 2 

僑愛籃球場 14 35 2 0 0 12 28 1 2 8 4 25 11 9 2 

溜冰場 12 35 4 0 0 7 30 2 2 10 5 25 6 10 5 

上游泳池 2 7 9 15 18 43 2 3 1 2 2 4 10 20 15 

下游泳池 14 34 2 1 0 9 18 4 5 15 5 28 6 9 3 

 

 

圖 3-31  體育設施滿意程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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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社區居民接在使用

當中(100％)，非常需要(45％以上)需要設置(62％以

上)，使用頻率每星期二次(50％以上)，既有設施狀況

及使用後滿非常滿意(11％以上)滿意(66％以上)，總

體滿意度(61％以上)(詳表 3-22及圖 3-23)。 

 表 3-31  行政設施滿意程度分析表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無使用免

填)每星期次數 

既有設施狀況及使

用後滿意度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活動中心 19 32 0 0 0 4 23 8 3 13 5 30 8 3 5 

服務中心 23 25 0 2 1 2 28 8 0 13 6 34 6 1 4 

 
圖 3-32  行政設施滿意程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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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資料交叉統計分析 

曾否擔任幹部對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不同管理屬性對

所有權登記方式，進行交叉分析如下。 

(一)曾否擔任幹部對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交叉分析 

對於曾否擔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部對產權

應登記給誰最適當進行交叉分析，對於產權應登記給誰最

適當之處理模式，曾否擔任有明顯不同看法，曾擔任比未

曾擔任較贊成「產權應登記給社區管理委員會」，而未曾

擔任較曾擔任贊成「產權應登記給住戶」(詳表 3-33及圖)。 

表 3-32  曾否擔任幹部對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交叉分析表 

  
■曾擔任 ■未曾擔任 

填答次數 (次數百分比)% 填答次數 (次數百分比)% 

社區管理委員會 5 (9.80)% 13 (25.49)% 

里辦公室 1 (1.96)% 0 (0.00)%  

住戶 4 (7.84)% 15 (29.41)%  

區公所 0 (0.00)% 1 (1.96)% 

縣市政府 1 (1.96)% 3 (5.88)% 

建商 0 (0.00)% 0 (0.00)%  

沒意見 1 (1.96)% 7  (13.73)%  

合計 12 (23.53)% 39 (6.47) %  

 

圖 3-33  曾否擔任幹部對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交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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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管理屬性對所有權登記方式分析交叉分析 

對於產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方式，應納入都市計畫細

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及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二項管理變項

有明顯不同看法，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

比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較贊成登記為「社區管理委員會」

所有，而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較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

鄰里設施用地較贊成登記為「住戶」所有(詳表 3-32及圖)。 

表 3-33  不同管理屬性對所有權登記方式分析交叉分析表 

  

■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

里設施用地 
■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 

填答次數 次數百分比（%） 填答次數 次數百分比（%） 

社區管理委員會 13 (25.49)% 4  (7.84)%  

里辦公室 1 (1.96)% 0  (0.00)%  

住戶 10  (19.61)%  9  (17.65)%  

區公所 5  (9.80)%  0  (0.00)%  

縣市政府 3  (5.88)%  1  (1.96)%  

建商 0  (0.00)%  0  (0.00)%  

沒意見 4  (7.84)%  1  (1.96)%  

其他 0  (0.00)%  0  (0.00)%  

合計 36  (70.59)%  15.00   (29.41)%  

 

 

 

圖 3-34  不同管理屬性對所有權登記方式分析交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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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證區問卷調查結果綜論： 

就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有關基本資料調查、對社區設施

及用地之認知、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對社區

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基本資料調查結果 

針對問卷手訪者基本資料分析結果發現，76％以上為

所有權人或其家屬，53％以上係屬購買第一手房屋。顯示

本問卷資料對後續調查項目，具有正當性及有效性。 

(二)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調查結果 

1、建商有否承諾提供社區設施：針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

認知調查結果發現，社區居民於購屋時，社區居民認

為建商有承諾提供社區設施（85％以上），且於廣告及

口頭（70％以上）承諾提供社區設施之項目認為有 12

項（88％以上）。 

2、目前社區設施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維護（94％

以上）。 

3、社區居民不清楚社區設施及用地問題為何：針對社區

設施及用地存在甚麼問題之認知調查結果發現，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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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不清楚產權糾紛為何，產權糾紛（45％）使用權

糾紛（25％）。 

(三)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結果 

針對新店區小城段之 12項社區設施調查結果發現，皆

為社區居民使用當中(100％)，社區居民認為有設置之需要 

(68％以上)，使用頻率每星期二次(50％以上)，既有設施

狀況及使用總體滿意度(58％以上)。 

(四)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調查結果 

1、社區居民不清楚社區設施土地產權屬誰，認為建商所

有或已捐贈予望安鄉公所所有。 

2、大部分社區居民認為社區設施土地產權應訴請法院（68

％以上）追回（82％以上），產權應登記將產權登記予

住戶（51％以上）持有，並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

里設施用地（62％以上）。 

(五)差異分析 

針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項目、設施權屬、設施標

示登記進行差異分析(詳表 3-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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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社區設施項目、設施權屬、設施標示登記進行差異分析表 

 丙建住宅社區 新店區小城段老丙建社區 異同 

設施

範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除

依前二條規定以重劃區內之

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外。  

無  相異 

設施

種類  

社區設施土地的種類：道路、

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停車場所、體育場所、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  

1.休憩設施（僑義公園、僑愛

公園、僑仁公園、原野遊樂場

）2.體育設施體育設施（僑義

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愛

籃球場、溜冰場、上游泳池、

下游泳池)3.行政設施（活動中

心、服務中心） 

相同 

設施

權屬 

1.社區設施土地應移轉登記

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

、市）有  

2.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

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

之特定人。 

1.社區設施土地為中華民國所

有或建商捐贈予望安鄉公所所

有。 

2.將社區之共用部分，為建商

所有或已捐贈予望安鄉公所所

有。 

相異  

標示

登記 

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

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目前均空白。 
相異  

使用

權  

理及維護公共設施、建築物、景

觀， 得就其相關管理維護義

務及使用權利等事項，訂定社

區公約。  

無  相異 

管理

維護  

應視實際需要訂定自治法規

，所需維護經費得運用善款或

協調民間單位或編列公務預

算支應。  

無  相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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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實證調查結果驗證 

就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方式問卷調查之結果加以詳細分析，尋找社

區設施土地登記之問題，再針對問題歸納與議題整理分析問題，尋找

解決問題之課題與研擬可行對策，架構如下。 

 

 

 

 

 

 

 

 

 

 

 

 

 

   

提出對策 

 

住戶問卷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發現) 

 

課題整理 

 

議題討論 

 

社區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價值) 

 

問題呈現 

 

專家訪談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貢獻) 

 

初步分析 

 

詳細分析 

 

現況案例觀察結果 

 

彙整分類 

 

 

 

圖 4-1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實證調查結果驗證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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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節說明社區設施土地種類實務調查分析、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及

所有權登記實務調查分析、發現問題與議題整理。 

一、社區設施土地種類實務調查分析 

根據調查新店區小城段目前均使用中之12項社區設施土

地，沒有一項列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及細部計

畫鄰里性公共設施，12項社區設施土地中有數項為應捐贈於地

方政府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發現問題與議題整理 

說明社區設施土地面、計畫書圖面、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面

之問題與議題整理。 

(一)社區設施土地面 

1、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不清？ 

2、建商售屋廣告所列的眾多公共設施，權屬為何沒有在

完成契約手續時同時移交給購買者？ 

3、社區設施土地存在產權糾紛或是使用權糾紛？ 

4、建商及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土地應權責應如何任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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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書圖面 

1、新店區小城段在都市計書圖上為何沒有鄰里設施用

地？ 

2、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為何應納入而未納入都市

計畫細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 

 (三）社區設施土地登記面 

1、社區設施土地及所有權應登記給誰無共識？ 

2、社區設施土地登記方式複雜？使用執照以及登記簿均

未能呈現社區設施土地？ 

3.公示訊息難以呈現社區設施土地？共有共用之社區設

施土地在登記謄本中無能辨識？ 

4、無明文規定社區設施土地分配比例多少？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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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歸納與議題整理  

將前述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後並與現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標示登記

比較，發現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問題，並就這些問題設

計深度訪談議題提出來討論。 

一、問卷調查得出問題歸納 

說明社區設施土地種類、社區設施土地應移轉且無償登記

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

部加註。 

(一)社區設施土地種類問題 

社區設施土地種類(詳表 4-2)所示： 

表 4-2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與現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標示登記差異分析

表 

 
新店區小

城段現況 
問題 

社區設施土地種類

(依依據都市計畫法

第 42條規定，新店區

小城段社區設施土

地，能否分別列為都

市計畫道路、公園、

綠地、廣場、兒童遊

樂場、停車場所、體

育場所、及其他……

等公共設施用地？)  

社區設施

項目無法

源依據。  

 

1、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納入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  

2、依細部計畫審查原則，可否將新店區小城段社
區設施土地納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
設施？  

3、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能否依非都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宅社區專編』，於土地
登記簿之標示部，將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之使用地類別編定為道路、停車場、閭鄰
公園（含兒童遊戲場、運動場）社區中心……等
用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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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設施土地應移轉且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問題 

社區設施土地應移轉且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有(詳表 4-3)所示： 

表 4-3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與現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標示登記差異分析

表 

 新店區小城段現況 問題 

社區設施土地

應移轉且無償

登記為直轄

市、縣（市）或

鄉（鎮、市）有

(依法) 

1.建商原以廣告或口頭等
方式承諾社區設施土地
由社區住戶使用，之後又
將所有權移轉與社區以
外之第三人。 
2.目前社區設施所有權登

記為中華民國(88%)。管
理機關登記為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等。 

1、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區，一旦
納入都市計畫，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空
白”，可否針對社區公共設施用地，
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類別？ 
2、針對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目前使
用執照及土地登記謄本如何呈現該
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問題 

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詳表 4-4)所示： 

表 4-4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與現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標示登記差異分析

表 

 
新店區小城段

現況 
問題 

應於土地

登記簿標

示部加註

核定事業

計畫使用

項目 

91年 6月 7日

註銷編定，目

前使用分區與

使用地類別全

部登記為空

白。 

1、老丙建社區，經獲准開發許可後，應辦理相關社區
設施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目前卻由國有財產局及私人
持有，如此是否違反法令規定？其所有權如何回歸地
方政府所有？ 
2、有無法令可將目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所
有權為中華民國撥用予新北市；管理機關由國有財產
局，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3、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
條規定，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
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
土地，部分已由建商捐贈予當地地方政府以外之公所
所有，有無法令可將前開當地地方政府名下之公所所
有之社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有，或依住
戶要求等比分配予社區住戶，並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
一管理維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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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面問題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有公共建設基金，有

何方法或有無法令依據，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編列經費，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二、深度訪談議題 

訪談內容之設計，係以前文之議題作為基礎，並將之

分類為：1、社區設施土地之法定類別面。2、社區設施土

地之標示登記面。3、社區設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面。

4、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等類別與訪談議題內容整理

(詳表 4-5)所示： 

(一)社區設施土地法定類別 

表 4-5  深度訪談議題彙整表(1/4) 

類別 訪談議題 

(一)社區設

施土地之

法定類別

面 

1、老丙建開發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依何法列為何種公共設施用
地？ 
2、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能否分
別列為都市計畫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所、體
育場所、及其他……等公共設施用地？ 
3、依細部計畫審查原則，可否將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納入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 
4、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能否依非 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
宅社區專編』，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將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之使用地類別編定為道路、停車場、閭鄰公園（含兒童遊戲場、
運動場）社區中 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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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面 

表 4-5  深度訪談議題彙整表(2/4) 

類別 訪談議題 

(二)社區設

施土地之

標示登記

面 

1、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區，一旦納入都市計畫，土地登記簿標示部
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空白”，可否針對社區公共設施用
地，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2、針對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目前使用執照及土地登記謄本如何呈現該
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 

(三)社區設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面 

表 4-5  深度訪談議題彙整表(3/4) 

類別 訪談議題 

(三)社區設

施土地之

所有權移

轉登記面 

1、老丙建社區，經獲准開發許可後，應辦理相關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移
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目前卻由國
有財產局及私人持有，如此是否違反法令規定？其所有權如何回歸地方
政府所有？ 
2、有無法令可將目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為中華民國撥
用予新北市；管理機關由國有財產局，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 
3、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 條規定，不得將
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新店
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部分已由建商捐贈予當地地方政府以外之公所
所有，有無法令可將前開當地地方政府名下之公所所有之社區設施土地
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有，或依住戶要求等比分配予社區住戶，並由社
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維護？ 

(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面 

表 4-5  深度訪談議題彙整表(4/4) 

類別 訪談議題 

(四)社區設

施土地之

管理維護

面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有公共建設基金，有何方法或有無法令

依據，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編列經費，補助社區

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7%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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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訪談對象 

訪談之受訪者，將之區分為三組，第一組係建築業界，第

二組為行政單位，第三組是學者專家共計六位。對於訪談對象

之選定，以深具建築、地政領域之專業人員為對象。受訪者之

背景資料(詳表1-1)所示： 

四、社區設施議題整理 

就個別訪談內容及歷程建構，紀錄於本文附錄中，並彙整

與歸納之課題析如下表:  

表 4-6  訪談對象表 

訪談對象表 

代號 業界 代號 行政單位 代號 學者專家 

A ○理事長 

(○地政士公會) 

C ○檢查員 

(○地政事務所) 

E ○博士 

(○大學) 

B ○理事長 

(○地政士公會) 

D ○複審 

(○地政事務所) 

F ○博士 

 (○臺北大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4-7  社區設施議題整理表 

 (一 )社區設
施土地之法
定類別面 

1.法源不足，未有法令規定相關議題之討論。 

2.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與人民建議做必要之變更相關議題之討論。 

3.循通盤檢討程序檢討納入變更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相

關議題之討論。 

4.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將其使用地類別編定為、閭鄰公

園、社區中心……等用地，依其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登載於土地登記簿

標示部欄內相關議題之討論。  

(二)社區設施
土地之標示
登記面 

1.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之議題。 

2.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予以註記之議題。 

(三)社區設施
土地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
面。  

1.違反審議作業規範等議題討論。 

2.將其產權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所有議題討

論。 

3.由訴訟方式由法院之判決已使社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

有議題討論。  

(四)社區設施
土地之管理
維護面 

1. 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補助議題討論。 

2. 或向縣（市）政府申請推展社區發展建設基金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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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題與因應對策  

續調查作業之分析及議題深度訪談設計後，就社區設施土地登記

之議題深度訪談，得到產、官、學三方面之共同見解，為本研究解決

實證區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管理問題之課題與因應對策。 

一、社區設施土地登記課題歸納 

對上述之議題，經向學者專家等人員實施深度訪談後，茲 

 

(一)問題發掘  (二)議題討論  (三)課題  

1.老丙建開發社區設施土
地，未有法令問題？ 
2.未將新店區小城段社區
設施土地納入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
施之問題？ 

1. 依都市計畫法第42條規定，以「服
務人口數」作為公共設施檢討留設
之基準，據以劃設公共設施用地相
關之議題討論。 
2.依循通盤檢討程序檢討變更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相關
之議題討論。 

納入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
鄰里性公共
設施之課題 

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
區，一旦納入都市計畫，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
“空白”造成民眾查閱不
便之問題？ 

都市計畫管理機關於都市計畫確定
後將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資料
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
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時亦
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之議題討論。 

資料送交地
政機關登載
於土地登記
簿之標示部
之課題。 

1.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
社區，一旦納入都市計
畫，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則均為“空白”問題？ 
2.土地登記謄本如何呈現
社區設施土地問題？ 

1.將其產權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所有議題討論。 
2.由訴訟方式由法院之判決已使社
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
有議題討論。 

社區設施土
地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之
課題。 

1.新店區小城段社區未有
公共建設基金問題？  
2.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編列經費，
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地
之管理維護問題？ 

1.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補助議題討論。 
2.或向縣（市）政府申請推展社區發
展建設基金議題討論。 

社區設施土
地之管理維
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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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區設施土地法定類別 

1、早期建築法源不足，未有法規定將社區設施土地列為

公共設施用地，致衍生出同一建築基地有建物產權卻

無公共設施用地產權，或有公共設施用地產權卻無建

物產權之不合理現象，形同失落的空間。 

2、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略以「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

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

與人民建議做必要之變更」，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現已劃

入都市計畫範圍內，似應依都市計畫法第42條規定，

以「服務人口數」作為公共設施檢討留設之基準，據

以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兒童遊戲場、公園（包括

里鄰公園及社區公園）、體育場、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高級職校、零售市場、批發市場、機關、

停車場、道路、綠地等。 

3、原依已核准山坡地開發計畫或建築執照所留設之社區

設施，當應依原留設範圍目的及項目，繼續供居民使

用，非經整體開發，不得任意變更。惟為維護交易安

全及防止不當變更使用，宜全面清查社區設施留設之

範圍、面積及類別，並於使用地類別登載於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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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標示部欄內加以註記管理。 

(二)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 

1、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區，一旦納入都市計畫，土

地登記簿標示部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空

白”， 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

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俾利管理。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時亦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

之。 

2、建議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可依據山坡地開發計畫或

建築執照之書圖內容，分為社區道路用地、水土保持

用地、給排水用地、邊坡穩定用地、遊憩用地、停車

場用地等使用地類別，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予以註

記，以為公示並利管理。 

(三)社區設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1、老丙建社區經核准開發後，並無應將社區設施登記為

公有之規定。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一篇

住宅社區專編略以「其餘土地於前項公共設施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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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設施興建完竣經勘驗合格並移轉登記為各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有後，變

更編定為適當用地。」足故此案係違反審議作業規範，

可由移撥國有地或訴訟方式取得私人持有之土地持

分。惟，老丙建社區經核准開發後，並無應將社區設

施登記為公有之規定。基於財產權之保障及使用者付

費原則，其屬社區設施土地部分，宜以廣義之法定空

地看待，應隨同建築物移轉予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共

同持有，並共同負擔其所需之管理維護費用，始為允

當。惟早期法令及觀念未周全，才會造成社區建物由

建物所有權人享用，其依法應留設之社區設施，仍由

原建商或原地主保留、或透過捐贈或抵稅移轉為公有

或他人，且由地方政府負擔該社區設施管理維護費

用，實不符公平正義原則。 

2、按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2 點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

國有不動產，應依行政院頒定之「各級政府機關互相

撥用公用不動產之有償或無償劃分原則」規定，辦理

有償或無償撥用」，依上規定可將其產權變更為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所有。依土地法第 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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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另依「各級

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

則」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不動

產，依土地法第 26 條或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申辦撥用

時，以無償為原則。但屬應辦理有償撥用者，仍需有

償撥用。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為公有者，

為符管用合一原則，擬變更管理機關為管轄地方政

府，得依上開法令規定，視土地性質採行無償或有償

方式辦理撥用。 

3、由於早期觀念及法令未臻完備，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

施土地是否屬全社區之法定空地，而應登記為全社區

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之共有部分，有待進一步審慎

釐清。若確應屬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之共有部分，

雖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 條有：「公寓大廈之起

造人或建築業者，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

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

為其他有損害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之規定，

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於民國 84年始頒布施行，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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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不朔及既往原則及財產權之保障，於房、地所有

權人分離之現況下，尚無應移轉為同一所有權人所有

之法令強制規定。惟不論所有權登記為何人，該社區

設施土地既屬該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維護居住安全與居

住品質所必需，居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由該社區居民

管理維護也是當然。目前尚無法令可將前開前開當地

地方政府名下之公所所有之社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

地方政府所有，可經由訴訟方式由法院之判決已使社

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有；再則，寓大廈

管理條例乃自 84 年 6 月 28 日才公布實施，而新店區

小城段社區更早於此。 

(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 

1、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建議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編列經費，或向社區發展協會申

請補助，及向縣（市）政府申請推展社區發展建設基

金。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五)其他相關建議 

1、早期之建築相關法令不完備，對於水土保持及國土規

劃亦不完善，使得利用山坡地興建知老丙建出現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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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促使政府加速建築相關法令及土地使用管制更

加嚴謹，但對於早期老丙建衍生之相關問題，政府亦

應出面協助居民解決各項問題，雖說是歷史共業，但

事情已經發生，也應妥善解決，不可放任問題持續僵

持。 

2、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經劃入新店安坑地區都市計畫內之

已開發建築密集地區，其原依已核准之山坡地開發計

畫或建築執照執行之社區設施土地，是否屬都市計劃

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依法享有公共設施用地之稅捐優

惠，值得進一步研究。 

3、基於本文，可以進一步研究，不論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都可以在土地登記簿之標示簿

註記，可以讓民眾很容易知悉土地使用分區狀況。以

改善現行欲證明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必需先項地政機

關請領地籍圖謄本，再持往都市計劃主管機關據以核

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不便民之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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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題與因應對策 

增列以下土地使用處理原則區有關已納入安坑地區都市

計畫之丙種建築用地(含老丙建)處理原則。 

課題一、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列為都市計畫道路、公

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所、體育場所、及

其他……等公共設施用地。 

(一)說明 

1、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略以「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

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

與人民建議做必要之變更」。 

2、依都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以「服務人口數」作為公

共設施檢討留設之基準，據以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包

括：兒童遊戲場、公園（包括里鄰公園及社區公園）、

體育場、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高級職校、

零售市場、批發市場、機關、停車場、道路、綠地等。 

(二)對策 

1、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其實際需要為道路、公

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所、體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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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等公共設施用地，則可依通盤檢討程序辦

理都市計畫分區使用。 

2、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現已劃入都市計畫範圍內，似應依

都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以「服務人口數」作為公共

設施檢討留設之基準，據以劃設公共設施用地。 

課題二、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宅社區專編』，

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將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之公共設施

用地之使用地類別編定為道路、停車場、閭鄰公園（含兒

童遊戲場、運動場）社區中心……等用地。 

(一)說明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依山坡地開發計畫或建築執照，申

請開發為住宅社區，建築發展密集。於辦理該地區都市計

畫時，經層報行政院核示，准將該地區劃設為「已開發建

築密集地區」，並被排於區段徵收範圍。惟為免社區設施

遭不當變更使用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允宜制定辦法規

範，據以清查老丙建社區設施，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

記使用地類別，俾利管理。 

1、更正編定時：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9，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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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依據○縣(市)

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更正編定(使用

編定)，作為○使用。」 

2、變更編定：  

（1）興建住宅：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27 三

項，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住記特

「殊地區專案核准興建住宅」。 

（2）開發計畫：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26，應

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依據○縣

(市)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分區及

用地變更，限依其○開發計畫，作為○使用」。 

（3）准變更編定：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30

五，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 

（4）事業計畫變更：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30

三，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依

據○縣(市)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變更

為○計畫變，限依其變更後計畫作為○使用」。 

（5）事業未計畫變更：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131 
 

30 四，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

「依據○縣(市)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

事業計畫內容變更，限依其變更後計畫作為○使

用」。 

3、臨時性設施：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6 一，應

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依據○年○

月○日○字第○號函核作為○臨時使用，限依其變更

後計畫作為○使用，至○年○月○日止，為期○年」。 

5、補辦編定：依據鄉鎮市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19，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

「○○區○○用地」。 

6、山坡地補註用地別：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23，應於土地登記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攔註記「依據○縣(市)政府○年○月○

日○字第○號函辦理」。 

7、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

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使用分區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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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類別變更時亦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 

(二)對策 

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

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

更時亦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 

1、開發時 

（1）提供設施用地土地：註記「依據○縣(市)政府○

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作為○（公園、綠

地……）使用」。 

（2）建築基地土地：註記「公園、綠地……地號○」。 

2、開發完成時 

（1）提供設施用地土地：註記「轉載及加註建號」。 

（2）建築基地土地：註記「設施用地土地地號」。 

（3）建物：註記「設施用地土地地號」。 

3、分割合併時 

（1）提供設施用地土地：註記「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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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基地土地：註記「轉載」。 

（3）建物：註記「轉載」。 

4、移轉時 

（1）提供設施用地土地：註記「轉載」。 

（2）建築基地土地：註記「轉載」。 

（3）建物：註記「轉載」。 

課題三、社區設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說明 

1、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2 點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國

有不動產，應依行政院頒定之「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

用公用不動產之有償或無償劃分原則」規定，辦理有

償或無償撥用。 

2、依土地法第 26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

應商同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

用。另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

所需公有不動產，依土地法第 26條或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申辦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但屬應辦理有償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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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需有償撥用。 

3、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於民國 84年始頒布施行，基於

法令不朔及既往原則及財產權之保障，於房、地所有

權人分離之現況下，尚無應移轉為同一所有權人所有

之法令強制規定。 

(二)對策 

1、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2 點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國

有不動產，應依行政院頒定之「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

用公用不動產之有償或無償劃分原則」規定，辦理有

償或無償撥用」。依上規定可將其產權變更為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所有。 

2、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為公有者，為符管用

合一原則，擬變更管理機關為管轄地方政府，得依上

開法令規定，視土地性質採行無償或有償方式辦理撥

用。 

3、惟不論所有權登記為何人，該社區設施土地既屬該新

店區小城段社區維護居住安全與居住品質所必需，居

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由該社區居民管理維護也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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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經由訴訟方式由法院之判決已使社區設施土地

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課題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 

(一)說明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有公共建設基金：基

於早期法令未完備，而造成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欠缺管

理維護及經費，且發生社區設施土地移轉予他人等現象，

政府之責任不容推卸。為維護市民居住正義及公共安全。 

(二)對策 

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編列經費

已辦理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但可以社區發展協會申

請補助，或向縣（市）政府申請推展社區發展建設基金。

並建議新北市政府應常年編列經費，以維護新店區小城段

大型社區設施，並補助社區自行管理維護小型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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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就現況觀點輔以相關資訊，

以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制度與物權關係為起始，將社區設施土地與地

政登記所呈現之現象，應用調查結果分析，獲取目前因循法規所產生

之問題。藉由現狀問題之發掘，探究議題核心，歸納成課題，藉由深

入訪談提出可行之對策，期許能提供相關研究者與行政單位於法規制

定及執行上之參酌。 

第一節  結論 

就研究之成果提出結論，說明本論文之發現、貢獻、價值。並從

從登記種類、登記範圍、標示登記、設施維護、所有權、使用權等六

方面給予建議，並整理出後續研究之項目。 

一、社區設施土地登記調查所發現之問題 

(一)社區設施土地種類問題 

1、早期老丙建社區建築法源不足：社區設施土地列為公

共設施用地，亦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致衍生出同一

建築基地有建物產權卻無公共設施土地產權，或有公

共設施土地產權卻無建物產權之不合理現象，目前建

築法規相對較完備，已能防止類似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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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阻礙發展：老丙建地區因非屬擬定計畫型開發，一般

而言都未有完善水土保持設施及未留設足夠之公共設

施、公共設備，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執行上，形同失落

的空間，非但阻礙地區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生活、

教育等發展，更嚴重影響社區居民之生活居住品質。

有必要建構法制規範，謀求補救措施。 

(二)社區設施土地應移轉且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問題 

1、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區，一旦納入都市計畫，土

地登記簿標示部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空

白”，可否針對社區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登記簿之

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2、針對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目前使用執照及土地登記

謄本如何呈現該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  

(三)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問題 

1、老丙建社區，經獲准開發許可後，應辦理相關社區設

施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目前卻由國有財產局及私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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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是否違反法令規定？其所有權如何回歸地方

政府所有？ 

2、有無法令可將目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所有

權為中華民國撥用予新北市；管理機關由國有財產

局，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3、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條

規定，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

權人以外之特定人………。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

地，部分已由建商捐贈予當地地方政府以外之公所所

有，有無法令可將前開當地地方政府名下之公所所有

之社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地地方政府所有，或依住戶

要求等比分配予社區住戶，並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一

管理維護？  

(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面問題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有公共建設基金，有

何方法或有無法令依據，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編列經費，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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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貢獻 

分別就登記範圍、登記種類、標示登記、所有權登記、

使用權、管理維護等整理說明，提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

課題與因應對策，期許能提供相關研究者與行政單位於法

規制定及執行上有所貢獻，詳如下表。 

表 5-1課題與因應對策表(1/2) 

( 一 )
登 記
範圍 

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現已劃入都市計畫範圍內，應依都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以「服務人口數」作為公共設施檢討留設之基準。  

( 二 )
登 記
種類 

1、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略以「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
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與人民建議做必要之變
更」，據以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兒童遊戲場、公園（包括里鄰公
園及社區公園）、體育場、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高級職
校、零售市場、批發市場、機關、停車場、道路、綠地等。 
2、原依已核准山坡地開發計畫或建築執照所留設之社區設施，當應依
原留設範圍目的及項目，繼續供居民使用，非經整體開發，不得任意
變更。 
3、依當地居民之實際需求，參考民眾建議，可按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規定，由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循通盤檢討程序檢討納入變更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  

( 三 )
標 示
登記 

1、為維護交易安全及防止不當變更使用，宜全面清查社區設施留設之
範圍、面積及類別，並於使用地類別登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欄內加
以註記管理。 

2 、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時亦須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  

( 四 )
所 有
權 登
記 

1、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一篇住宅社區專編略以「其餘土
地於前項公共設施或必要性設施興建完竣經勘驗合格並移轉登記為
各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有後，變更編
定為適當用地。」足故此案係違反審議作業規範，可由移撥國有地或
訴訟方式取得私人持有之土地持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140 
 

三、價值 

本文發現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問題，並經由調查及

議題討論找到根源之所在，進而訪問專家學者後提出課題與對

策，提供相關法令修改方向供主管機關參考，有效改善老丙建

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問題是本研究之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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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從登記範圍、登記種類、標示登記、所有權、使用權、管理維護

等六方面給予建議。 

一、登記範圍建議 

(一)建築完成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社區範圍內之設施用地，

建議納入建築物所佔基地持分。  

(二)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山

坡地不適用)。社區設施用地可移出容積，提撥 5%~10%回饋

金認養社區設施用地。  

(三)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

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

但緊鄰基地內外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周圍五公尺(或

十公尺)範圍內，亦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

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技術規

則第 262條) 。 

二、登記種類建議 

依當地居民之實際需求，參考民眾建議，按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由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循通盤檢討程序檢討納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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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  

三、標示登記建議 

都市計畫管理機關可於都市計畫確定後將其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資料送交地政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

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時亦須

通知地政機關更新之。 

四、所有權登記建議 

台北小城社區設施用地(包括道路用地)登記為公有者，為

符管用合一原則，變更管理機關為管轄地方政府，得依上開法

令規定，視土地性質採行無償或有償方式辦理撥用。 

五、使用權建議 

原依已核准山坡地開發計畫或建築執照所留設之社區設

施，當應依原留設範圍目的及項目，繼續供居民使用，非經整

體開發，不得任意變更。  

六、管理維護建議 

(一)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編列經費，補助

社區辦理設施用地之管理維護。  

(二)管理費提高，或採使用者付費，出售時提撥之社區維護金

以提高社區管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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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 

從本研究學習中發現了更多值得再深入研究的後續研究，整理為

以下六點：  

一、登記範圍面之後續研究：  

(一)社區範圍內之設施用地，由其上建物等比分配基地持分之

研究。  

(二)山坡地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之研究。  

(三)緊鄰基地內外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周圍五公尺範圍

內，不得配置建築物之研究。  

二、登記種類面之後續研究 

(一)社區設施土地，納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之

研究。  

三、標示登記面之後續研究 

(一)都市計畫管理機關與地政登記機關聯繫作業之研究。  

(二使用執照及土地登記謄本如何呈現該社區設施土地之研究。  

(三)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社區設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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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權登記面之後續研究 

(一)第三者持有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回歸地方政府所有之研

究。  

(二)社區設施土地用地撥用之研究。  

(三)社區設施土地等比分配予社區住戶之研究。  

五、使用權面之後續研究 

(一)社區設施土地，使用權使之研究。  

六、管理維護面之後續研究 

(一)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維護，編列經費之研究。  

(二) 社區發展建設基金對社區發展效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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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問卷設計 

 
 
 
 
 
 
 
 
 
 

一、基本資料調查： 

（一）性別： 

      □男   □女 

（二）年齡：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三）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性質： 

      □家庭主婦   □公職人員  □企業人士  □退休 

      □建商       □仲介商    □其他 

（四）請問您與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關係： 

      □所有權人   □所有權人家屬  □租用人   □租用人家屬           

      □其他 

（五）請問您所購買新店區小城段房屋的開發時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六）請問您所購買在新店區小城段的房屋是？ 

      □一手房屋 □二手房屋 □三手以上房屋 

（七）請問您曾否擔任新店區小城段社區相關組織幹部？ 

    □曾擔任   □未曾擔任 

親愛的台北小城住戶 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關於｢社區設施土地標示登記管

理」的調查，僅限於碩士論文研究參考，不會另作其他用途使用，主要是瞭解

老丙建開發社區設施用地登記管理作業，您的購屋經驗與意見是本研究的分析

基礎，可作為日後檢討、改進的方針，並成為政府改善老丙建山坡地開發後土

地登記之參考，感謝您撥空接受問卷，懇請您協助。 
感謝您。 

    敬祝  健康快樂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專班                                                                       

研究生：陳玉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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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社區設施及用地之認知 

（一）如果您是一手房屋購買人，請問您購屋時，建商有否提供社區設施？ 

      □有  □沒有  □不清楚 

（二）建商承諾提供社區設施的形式： 

      □廣告   □口頭承諾   □切結書  □買賣契約書  □其他╴╴  

（三）請問建商售屋廣告所列的公共設施有哪些？（複選） 

      □游泳池 □溜冰場 □球場 □公園 □活動中心 □遊樂場 □其他╴╴ 

（四）請問目前社區設施土地存在甚麼問題知道多少？ 

      □所有權糾紛  □使用權糾紛  □管理維護糾紛   □沒有問題 

      □其他╴╴╴╴ 

（五）貴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管理維護方式為？  

      □由住戶自行管理維護  □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維護 

      □無人管理維護        □由地方政府暫時代為管理維護     

      □其他╴╴╴╴ 

（六）您覺得建商應對社區設施及設備負有何種責任？（複選） 

      □辦理社區設施及設備所有權移交工作 

      □維護社區設施及設備之運作與使用   

      □定期進行坡地安全監測系統稽核工作   

      □其他╴╴╴  

（七）您認為地方政府對社區設施及設備應負何種責任？（複選） 

    □將社區設施及設備用地納入都市計畫主要及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 

    □督促建商辦理社區設施及設備所有權移交 

    □負責管理維護社區設施及設備 

    □不管社區設施及設備用地所有權歸誰，只要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社區公設即

可 

    □社區設施及設備免收土地稅及房屋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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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社區設施使用管理滿意程度調查 

（一）休憩設施（僑義公園、僑愛公園、僑仁公園、原野遊樂場）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無使用免填)

每星期次數 

滿意度 

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僑義公園                

僑愛公園                

僑仁公園                

原野遊樂場                

總體而言您對本區遊憩設施（僑義公園、僑愛公園、僑仁公園、原野遊樂場）使用

後的滿意度為： 
1.□非常滿意、2.□滿意、3.□無意見、4.□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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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愛籃球場、溜冰場、上下游池) 

 

 

（三）行政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無使用免填)

每星期次數 

滿意度 

既有設施狀況及使用後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活動中心                

服務中心                

總體而言您對本區行政設施（活動中心、服務中心）使用後的滿意度為： 
1.□非常滿意、2.□滿意、3.□無意見、4.□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是否需要設置 使用頻率(每星期次數)  滿意度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無

意

見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未

使

用

過 

二

次

以

下 

三

次 

四

次 

五

次

以

上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僑義籃球場                

僑義網籃球

場 
               

僑愛籃球場                

溜冰場                

上游泳池                

下游泳池                

總體而言您對本區體育設施（僑義籃球場、僑義網籃球場、僑愛籃球場、溜冰場、

上游泳池、下游泳池)使用後的滿意度為： 
1.□非常滿意、2.□滿意、3.□無意見、4.□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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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社區設施土地登記管理情形 

（一）您知道目前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登記為？ 

      □社區管理委員會所有 □住戶所有  □區公所    □里辦公室   

      □建商所有           □不清楚 

（二）您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道路）捐贈予望安鄉公所？ 

      □知道  □不知道  □聽過但不清楚 

（三）您是否知道建商已將部分社區設施土地（如活動中心）捐贈予國有財產局？ 

      □知道  □不知道  □聽過但不清楚 

（四）您認為社區設施土地及所有權應如何處理？ 

      □應追回  □應買回   □不管誰持有  □不知道 

（五）您認為社區設施土地及使用權標示應如何處理？ 

      □由所有權人使用管理  □應納入都市計畫細都計畫鄰里設施用地 

      □維持現狀  □不知道 

（六）您認為社區設施土地及所有權應登記給誰最適當？ 

      □社區管理委員會   □里辦公室  □住戶    □區公所  □縣市政府    

      □建商      □其他╴╴╴╴     □沒意見      

（七）您認為社區設施土地之權屬是否應登記由住戶持分所有？ 

      □是  □否  □沒意見 

（八）您認為已捐贈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之社區土地應如何處理？ 

     1.□申請賠償取得     □同意價購    

       □訴請法院要求無償返還獲轉贈地方政府    □不知道 

     2. □由社區委員會持有  □由里辦公室持有  □由區公所持有 

        □由住戶持有        □不知道   

（九）假如沒有國有財產局及望安鄉公所的社區設施用返還，您認為所有權應如                      

      何處理？   

      □同意價購  □無償取得  □由里辦公室持有  □由住戶持分所有  

      □由區公所持有  □由社區管理委員會持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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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作答與協助。 

再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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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證區深入訪談問卷設計 

 
 
                        
 
 
 

 

 

一、社區設施土地種類 

(一)老丙建開發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依何法列為何種公共設施用地？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能否分別

列為都市計畫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所、體育場

所、及其他……等公共設施用地？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依細部計畫審查原則，可否將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納入都市計書細

部計畫鄰里性公共設施？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能否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宅

社區專編』，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將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

之使用地類別編定為道路、停車場、閭鄰公園（含兒童遊戲場、運動場）

社區中心……等用地？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好！本問卷是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之一部份，

您的寶貴意見能協助本論文順利進行，並成為改善老丙建社區設施用地土地標

示登記之參考。故懇請您能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您的回答僅提供學術研究使用，

絕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感謝您的熱心協助及對老丙建社區設施用地土

地標示登記的關懷。感謝您！ 

    敬祝  健康快樂！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專班                                                                        

研究生：陳玉燕 敬啟 

 



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登記之研究-以新店區小城段為例 

155 
 

二、社區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及產權登記 

(一)非都市土地開發之住宅社區，一旦納入都市計畫，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之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則均為“空白”，可否針對社區公共設施用地，於土

地登記簿之標示部加註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針對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目前使用執照及土地登記謄本如何呈現該社區

設施土地之標示登記及產權登記？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社區設施土地之變更登記 

(一)老丙建社區，經獲准開發許可後，應辦理相關社區設施土地移轉予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目前卻由國有財產局及私人管

理，如此是否違反法令規定？其所有權如何回歸地方政府？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有無法令可將目前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所有權為中華民國撥用予

新北市；管理機關由國有財產局，變更為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老丙建社區設施土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 條規定，不得將共用部

分，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新店區小城段

社區設施土地，部分已由建商捐贈予當地地方政府以外之公所所有，有無

法令可將前開當地地方政府以外名下之公所所有之社區設施土地回歸為當

地地方政府所有，或依住戶要求等比分配予社區住戶，並由社區管理委員

會統一管理維護？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7%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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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設施土地之管理維護 

(一)新店區小城段社區設施土地，未有公共建設基金，有何方法或有無法令依

據可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編列經費，補助社區辦理設施用

地之管理維護。 

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相關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作答與協助。 

再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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